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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第一部分合同：协议书 
、 

发省认（全称）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八角街道办事处 

、户、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
＼ 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  杨庄中区社区 50. 51  

号楼漏水维修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工程概况（工程量清单作为合同附件附后） 

1 工程名称：  杨庄中区社区 50、 51 号楼通水维修项目。 

2．工程地点：  杨庄中区社区 
\ \

、、 

加工程审批、核准或备案文号：、火卜）、少 

承包人（全称） 中替节业（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

3
 

弓甘』井：: /  

扮、．溉、＼、  
卜今 z、户 

、
、、、  ：  

、 

4  资金来源 
岭小 

5．工程内容及规模：  、仿、水漏水维修施工 
、 

6．工程承包范围：采用防水卷材铺贴并涂刷防水胶，采用高弹水溶性聚氨醋注

浆防八堵漏剂注浆堵漏施工，配套发泡胶封堵处理、高分子聚醋布加强层铺设， 

及对应部位防水涂关，涂刷施工等全部渗漏治理相关作业，含材料采购、运输、现

场施工、清理吹尾、质保服务等全部工作内容。 

0 

飞‘飞、、冬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始现场施工日期 2罗
6 年‘月厂日 

．冷 计划竣工日期：  2026 年  ‘凡肠  日。 

、价 
犷、、九 

工期尝日历天数 45 天，工铆息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日期计算的工期、－

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 、介＼ 

工程质量标准 、合格 。
丈之；’之）、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含税）为： 

人民币（大写）  壹佰贰拾柒万捌仟零捌哈陆元陆角肆分（￥ 1278086. 6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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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江、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  王振兴 

合同文件构成 ＼、牵

本初斗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 中标通知书（夕噪之胃), 

(2） 投标函及投杯菌附录（如果有）, 

(3） 专用合同条件及《发包人要求》等附件； 

(4） 通用合同条件； 

(5） 承包人建议书； 

、
．
、
 

(6）价格清单 万 

夕）双方约定的其他合「又件户 ＼ 
，。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双方就段；礴合同又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七哥、 

沐类内容的合同文件应以最新签叠擎汐堆。专用合同条件及其附件须经合同誉男人 

签字或盖章。 

七、承诺 

袱，产‘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

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的设计、采购和施工 

等工作，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

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订立时间 

本合同于 2026 年毛月亨日订立 

订立地点 

本合同在  北京市石景山区  订立。 

＋、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并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十一、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 六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发包人执」旦一份，承包人执 二 份。 



爷 
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件 

第 1 条一般约定 

1.1 词语定义和解释 
丫 M丫，1 A 

合同协议书、通用合同条件之专用合同条件中的下列词语应具有本熟所赋予

的含义： 

1. 1. 1 合同 

协紧的书面文件 
4Y3 中标通知书 是指构成合同的由发包人通知承包人中标的书面文件。寡；罐 

分；万尹通知书随附的澄清说明 *IE 项纪要等是「标通知书的组成部分姿势犷 

，滋护2 1.1.1.4 投标函 是指构成合同：的由承包人填写并签署的用于投标的称为“投标 

、嚼）令 函的文件 
令 1. 1. 1. 5 投标函附录 是指构成合同的附在投标函后的称为“投标函附录”的文 

1. 1. 1. 6 《发包人要求》：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名为《发包人要求》的文

件，其中列明工程的目的、范围、设计与其他技术标准和要求，以及合同双方当

事人约定对其所作的修改或补充。 

1. 1. 1. 7 项目清单：是指发包人提供的载明工程总承包项目勘察费（如果有）、 

设计费、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购置费、暂估价、暂列金额和双方约定的其他费

用的名称和相应数量等内容的项目明细。 

1. 1. 1.8 价格清单：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由承包人按发包人提供的项目清

单规定的格式和要求填写并标明价格的清单。 

1. 1. 1.9 承包人建议书：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名为承包人建议书的文件。 

承包人建议书由承包人随投标函一起提交。 

1. 1. 1. 10 其他合同文件：是指经合同当事人约定的与工程实施有关的具有合同

约束力的文件或书面协议。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专用合同条件中进行约定。 

1. 1. 1. 1 合同：是指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当事人约定具有约束力的文件，构成合

同的文件包括合同协议书、中标通知书（如果有）、投标函及其附录（如果有）、 

专用合同条件及其附件、通用合同条件、《发包人要求》、承包人建议书、价格

清单以及双方约定的其他合同文件。 

公1. 玺2 北鹭誉霆是指构成合同的「发雏笋丫包人共同签署的称为“合同 

件。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窟义‘「 

街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 1O9MAO2ODKU79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管厂路 28-11 号至

火 28-20 号 1 层 28-20  

苏邮登编于 1022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邮政编妈： 

表人： 

不屡托代理人 

/zz味丘；／电话： 丈、、，。。尹 

饮入！\‘ 传真： 

分
电子信箱 

开户银行： 

账号：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010-89707933  

传真：  010-89707933  

电子信箱： 13520503307@163. corn  

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昌平支行 

j 号 :  9149007880190000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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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合同当事人及其他相关方 

1.1.2.1 合同当事人：是指发包人和（或）承包人。 

1. 1. 2. 2 发包人：是指与承包人订立合同协议书的当事人及取得该当事人资格的

合法继受人。本合同中“因发包人原因”里的“发包人”包括发包人及所有发包

人人员。 

1. 1. 2. 3 承包人：是指与发包人订立合同协议书的当事人及取得该当事人资格的

合法继受人。 

1. 1. 2. 4 联合体：是指经发包人同意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的， 

作为承包人的临时机构。 

1. 1. 2. 5 发包人代表：是指由发包人任命并派驻工作现场，在发包人授权范围内

行使发包人权利和履行发包人义务的人。 妙介甘‘ 

1. 1.氛6 工程师：是指在专用合同条件中指明的，受发包人委托按照法律规定和

授权进行合同履行管理、工程监督管理等工作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该法

其他组织应雇用一名具有相应执业资格和职业能力的自然人作为工程师代

表，并授予其根据本合同代表工程师行事的权利。 

1. 1. 2. 7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是指由承包人任命的，在承包人授权范围内负责

合同履行的管理，且按照法律规定具有相应资格的项目负责人。 

1. 1. 2. 8 设计负责人：是指承包人指定负责组织、指导、协调设计工作并具有相

应资格的人员。 

1. 1. 2. 9 采购负责人：是指承包人指定负责组织、指导、协调采购工作的人员。 

1. 1. 2. 10 施工负责人：是指承包人指定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施工工作并具有

相应资格的人员。 

1. 1.2. 11 分包人：是指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分包部分工程或工作，并与

承包人订立分包合同的具有相应资质或资格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1.1.3 工程和设备 

1.1.3.1 工程：是指与合同协议书中工程承包范围对应的永久工程和（或）临时

工程。 

1. 1. 3. 2 工程实施：是指进行工程的设计、采购、施工和竣工以及对工程任何缺

陷的修复。 

1. 1. 3. 3 永久工程：是指按合同约定建造并移交给发包人的工程，包括工程设备。 



1.1.3.4 临时工程：是指为完成合同约定的永久工程所修建的各类临时性工程， 

不包括施工设备。 

1. 1. 3. 5 单位／区段工程：是指在专用合同条件中指明特定范围的，能单独接收

并使用的永久工程。 

1. 1. 3. 6 工程设备：指构成永久工程的机电设备、仪器装置、运载工具及其他类

似的设备和装置，包括其配件及备品、备件、易损易耗件等。 

1. 1. 3. 7 施工设备：指为完成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所需的设备、器具和其他物品， 

不包括工程设备、临时工程和材料。 

1. 1. 3. 8 临时设施：指为完成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所服务的临时性生产和生活设

施。 

1. 1. 3. 9 施工现场：是指用于工程施工的场所，以及在专用合同条件中指明作为

施工场所组成部分的其他场所，包括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 

1及奋O 永久占地是指专用合同条件中指明为实施工程需永久占用的土地。 

＼弋．1. 3. 11 临时占地：是指专用合同条件中指明为实施工程需临时占用的土地‘ 

...，“、二／ 1.1.4 日期和期限 

不汉、’ 1.1.4.1 开始工作通知：指工程师按第8. 1.2项〔开始工作通知〕的约定通知承包 

、～ 人开始工作的函件。 

1. 1.4.2 开始工作日期：包括计划开始工作日期和实际开始工作日期。计划开始

工作日期是指合同协议书约定的开始工作日期；实际开始工作日期是指工程师按

照第8. 1款〔开始工作〕约定发出的符合法律规定的开始工作通知中载明的开始工

作日期。 

1. 1. 4. 3 开始现场施工日期：包括计划开始现场施工日期和实际开始现场施工日

期。计划开始现场施工日期是指合同协议书约定的开始现场施工日期；实际开始

现场施工日期是指工程师发出的符合法律规定的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始现场施

工日期。 

1. 1.4.4 竣工日期：包括计划竣工日期和实际竣工日期。计划竣工日期是指合同

协议书约定的竣工日期；实际竣工日期按照第8. 2款〔竣工日期〕的约定确定。 

1. 1. 4. 5 工期：是指在合同协议书约定的承包人完成合同工作所需的期限，包括

按照合同约定所作的期限变更及按合同约定承包人有权取得的工期延长。 

1. 1. 4. 6 缺陷责任期：是指发包人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以保证承包人履行第11. 3 



气 

款〔缺陷调查〕下质量缺陷责任的期限。 

1. 1. 4. 7 保修期 是指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对工程质量承担保修责任

的期限，该期限自缺陷责任期起算之日起计算。 

价介、 
1. 1. 4. 8 基准日期：招标发包的工程以投标截止日前28天的日期为基准日期，直 

接发包的工程以合同订立日前28天的日期为基准日期。 

1. 1. 4. 9 天：除特别指明外，均指日历天。合同中按天计算时间的，开始当天不

计入，从次日开始计算。期限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当天24:OO。 

1. 1.4. 10 竣工试验：是指在工程竣工验收前，根据第9条〔竣工试验〕要求进行的

试验。 

1. 1.4. 11 竣工验收：是指承包人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后，发包人按合同

要求进行的验收。 

1. 1决12
A 

竣工后试验 是指在工程竣工验收后’根据第12条〔竣工后试验〕约定

进笼lj架亡的气式验。 

1. 5 合同价格和费用 

1. 1. 5. 1 签约合同价：是指发包人和承包人在合同协议书中确定的总金额，包括

暂估价及暂列金额等。 

1. 1. 5. 2 合同价格：是指发包人用于支付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承包范围内全

部工作的金额，包括合同履行过程中按合同约定发生的价格变化。 

1. 1. 5. 3 费用：是指为履行合同所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所有合理开支，包括管理

费和应分摊的其他费用，但不包括利润。 

1. 1. 5. 4 人工费：是指支付给直接从事建筑安装工程施工作业的建筑工人的各项

费用。 

1. 1. 5. 5 暂估价：是指发包人在项目清单中给定的，用于支付必然发生但暂时不

能确定价格的专业服务、材料、设备、专业工程的金额。 

1. 1. 5. 6 暂列金额：是指发包人在项目清单中给定的，用于在订立协议书时尚未

确定或不可预见变更的设计、施工及其所需材料、工程设备、服务等的金额，包

括以计日工方式支付的金额。 

1. 1. 5. 7 计日工：是指合同履行过程中，承包人完成发包人提出的零星工作或需

要采用计日工计价的变更工作时，按合同中约定的单价计价的一种方式。 

1. 1. 5. 8 质量保证金：是指按第14. 6款〔质量保证金〕约定承包人用于保证其在缺 



陷责任期内履行缺陷修复义务的担保。 

1. 1.6 其他 

1. 1.6. 1 书面形式：指合同文件、信函、电报、传真、数据电文、电子邮件、一誉

议纪要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1. 1. 6. 2 承包人文件：指由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应提交的所有图纸、手册、模型、 

计算书、软件、函件、洽商性文件和其他技术性文件。 

1. 1. 6. 3 变更：指根据第13条〔变更与调整〕的约定，经指示或批准对《发包人要

求》或工程所做的改变。 

1. 2 语言文字 

合同文件以中国的汉语简体语言文字编写、解释和说明。专用术语使用外文

的，应附有中文注释。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件约定使用两种及以上语言时， 

汉语为优先解释和说明合同的语言。 

J／发牙与合同有关的联络应使用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语言。如没有约定，则应使用井又葱之 
‘、．～扮色～‘，、一一～ ,，、一、、、 

厂3 吾‘「「‘气了 
合同所称法律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工程所

在地的地方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地方政府规章等。 

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合同适用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4 标准和规范 

1.4. 1 适用于工程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工程所在地的地方性标准，以及相应

的规范、规程等，合同当事人有特别要求的，应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 

1.4.2 发包人要求使用国外标准、规范的，发包人负责提供原文版本和中文译本， 

并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提供标准规范的名称、份数和时间。 

1.4.3 没有相应成文规定的标准、规范时，由发包人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的时

间向承包人列明技术要求，承包人按约定的时间和技术要求提出实施方法，经发

包人认可后执行。承包人需要对实施方法进行研发试验的，或须对项目人员进行

特殊培训及其有特殊要求的，除签约合同价已包含此项费用外，双方应另行订立

协议作为合同附件，其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1.4.4 发包人对于工程的技术标准、功能要求高于或严于现行国家、行业或地方

标准的，应当在《发包人要求》中予以明确。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应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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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承包人在订立合同前已充分预见前述技术标准和功能要求的复杂程度，签约合 

同价中已包含由此产生的费用。
，：铃 

1.5 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解释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如下套劫、、、护「「 

彝 (1） 合同协议书杖：、、、、，《’、犷 

(2） 中标通知书 (如果有）; 

(3） 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如果有）; 

(4） 专用合同条件及《发包人要求》等附件； 

(5） 通用合同条件； 

(6） 承包人建议书； 

） 价格清单； 

X ~ (8） 双方约定的其他合同文件。声 AA 

~／丈窄z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 

卜甲 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

分，并根据其性质确定优先解释顺序。 

1.6 文件的提供和照管 

1. 6. 1 发包人文件的提供 

发包人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期限、数量和形式向承包人免费提供前期

工作相关资料、环境保护、气象水文、地质条件进行工程设计、现场施工等工程

实施所需的文件。因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文件造成工期延误的，按照第 

8. 7. 1项〔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约定办理。 

1.6.2 承包人文件的提供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文件应包含下列内容，并用第 1.2 款〔语

言文字〕约定的语言制作： 

(1) 《发包人要求》中规定的相关文件； 

(2） 满足工程相关行政审批手续所必须的应由承包人负责的相关文件； 

』厂瞥入、、 

组成合同的各项文件应互相解赛，｛互为说明。除专用合同条件另套约定外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在现场保留一份合同、《发包人要求》 

中列出的所有文件、承包人文件、变更以及其他根据合同收发的往来信函。发包

人和爆程师有权在任何合理的时间查阅和使用上述所有文件。 

扩'’公 1宜塑、亨塑竖查长梦 .J吵、弊广熟黔 . u1灸 1Ltr1 -Mr U- --h- A I TJ- 
1. 7. 1 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示、指令、要求、请求、同意、 

意见、确定和决定等，均应采用书面形式，并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如无约定， 

应在合理期限内）通过特快专递或专人、挂号信、传真或双方商定的电子传输方

式送达收件地址。 

(3）第 5. 4款〔竣工又件〕与第 5. 5款〔操作和维修手册〕中要求的相关又件。 会 
）喊介臂 

承包人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期限、名称、数量和形式向工程师提供应派、了！ 

当由承包人编制的与工程设计、现场施工等工程实施有关的承包人文件。工程师才

对承包人文件有异议的，承包人应予以修改，并重新报送工程师。合同约定承包

人文件应经审查的，工程师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审查完毕，但工程师的审查并

不减轻或免除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的责任。承包人文件的提供和审查还

应遵守第 5. 2 款〔承包人文件审查〕和第 5.4 款〔竣工文件〕的约定。 

1.6. 3 文件错误的通知 

任何一方发现文件中存在明显的错误或疏忽，应及时通知另一方。 

1.6.4 文件的照管 

1.7.2 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各自的送达方式和收件地址。任

何一方合同当事人指定的送达方式或收件地址发生变动的，应提前 3 天以书面形

式通知对方。 

1. 7. 3 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及时签收另一方通过约定的送达方式送达至收件地

址的来往文件。拒不签收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拒绝接收一

方承担。 

1.7.4 对于工程师向承包人发出的任何通知，均应以书面形式由工程师或其代表

签认后送交承包人实施，并抄送发包人；对于合同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任何通知， 

均应抄送工程师。对于由工程师审查后报发包人批准的事项，应由工程师向承包

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批准文件。 

,.8 严禁贿赂 

合同当事人不得以贿赂或变相贿赂的方式，谋取非法利益或损害对方权益。 

因一方合同当事人的贿赂造成对方损失的，应赔偿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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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承包人不得与工程师或发包人聘请的第三方串通损害发包人利益。未经发包

人书面同意，承包人不得为工程师提供合同约定以外的通讯设备、交通工具及其 

他任何形式的利益，不得向工程师支付报酬。 夕 

在施工现场发掘的所有文物、古迹以及具有地质研究或考古价值的其他遗迹 、 

琏化石、钱币或物品属于国家所有。一旦发现上述文物，承包人应采取合理有效的

保护措施，防止任何人员移动或损坏上述物品，并立即报告有关政府行政管理部

门，同时通知工程师。 

发包人、工程师和承包人应按有关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要求采取妥善的保护措

施，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发包人承担。 

承包人发现文物后不及时报告或隐瞒不报，致使文物丢失或损坏的，应赔偿 

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尸产＜ ::）炎，：卜 

、，人王 1/.1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由发包人（或以发包人名义）编制的公发 

,，称少包人要求》和其他文件，就合同当事人之间而言，其著作权和其他知识产权应归 

，汉卜‘ 发包人所有。承包人可以为实现合同目的而复制、使用此类文件，但不能用于与 

邵 龚默缪、撇溉袋宾‘jJs T;0 「了「「「「「目「「 
1. 10. 2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由承包人（或以承包人名义）为实施工程

所编制的文件、承包人完成的设计工作成果和建造完成的建筑物，就合同当事人

之间而言，其著作权和其他知识产权应归承包人享有。发包人可因实施工程的运

行、调试、维修、改造等目的而复制、使用此类文件，但不能用于与合同无关的

其他事项。未经承包人书面同意，发包人不得为了合同以外的目的而复制、使用

上述文件或将之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1. 10. 3 合同当事人保证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侵犯对方及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承

包人在工程设计、使用材料、施工设备、工程设备或采用施工工艺时，因侵犯他

人的专利权或其他知识产权所引起的责任，由承包人承担；因发包人提供的材料、 

施工设备、工程设备或施工工艺导致侵权的，由发包人承担责任。 

1. 10. 4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在投标文件中采用的专利、专有技

术、商业软件、技术秘密的使用费已包含在签约合同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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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1. 10. 5 合同当事人可就本合同涉及的合同一方、或合同双方（含一方或双方相

关的专利商或第三方设计单位）的技术专利、建筑设计方案、专有技术、设计文：夕

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订立知识产权及保密协议，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勺z）《、／：滚 

,.11 保密 

合同当事人一方对在订立和履行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另一方的商业秘密、技术

秘密，以及任何一方明确要求保密的其它信息，负有保密责任。 

,,，才早安 必厂：、‘ 

除法律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将对方

提供的文件、技术秘密以及声明需要保密的资料信息等商业秘密泄露给第三方或

者用于本合同以外的目的。 

一方泄露或者在本合同以外使用该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保密信息给另一方

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当事人为履行合同所需要的信息，另一方应 

予以提供。当事人认为必要时，可订立保密协议，作为合同附件。 

、 

i  t))

，》；；、＊。。、、＊、 、＊ 
，滋杯！错误的，应及时书面通知发包人补正。发包人作相应修改的，按照第 13 条〔变更 

介、声丫、尸 《发包人要求》或其提供的基础资料中的错误导致承包人增加费用和（或） 

｝& 工期延误的，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并向承包人支付 

合理利润。 

,.13 责任限制 

承包人对发包人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赔偿最高限额。若

专用合同条件未约定，则承包人对发包人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签约合同价。但对

于因欺诈、犯罪、故意、重大过失、人身伤害等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失，赔偿的责

任限度不受上述最高限额的限制。 

飞．14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应用 

如果项目中拟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合同双方应遵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

规定，并符合项目所在地的相关地方标准或指南。合同双方应在专用合同条件中

就建筑信息模型的开发、使用、存储、传输、交付及费用等相关内容进行约定。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负责与本项目中其他使用方协商。 

第 2 条发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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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遵守法律 

发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遵守法律，井承担因发包人违反法律给承包人造、入飞

成的任何费用和损失。发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承包人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环保标准，任意压缩合理工期或者

降低工程质量。 

2.2 提供施工现场和工作条件 

2.2. 1 提供施工现场 

A！、妙户声 （1） 将施工用水、电力、通讯线路等施工所必需的条件接至施工现场内： 

洲
（2）保证向承包人提供正常施工所需要的进入施工现场的交通条件 

(1） 将施工用水、电力、通讯线路等施工所必需的条件接至施工现场内； 

(2） 保证向承包人提供正常施工所需要的进入施工现场的交通条件； 

(3） 协调处理施工现场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古树名木、 

文物、化石及坟墓等的保护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 

(4）对工程现场临近发包人正在使用、运行、或由发包人用于生产的建筑

物、构筑物、生产装置、设施、设备等，设置隔离设施，竖立禁止入内、禁止动

火的明显标志， 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须遵守的安全规定和位置范围； 

(5） 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约定应提供的其他设施和条件。 

2. 2. 3 逾期提供的责任 

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及时向承包人提供施工现场和施工条件的，由

发包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 

2. 3 提供基础资料 

发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件和《发包人要求》中的约定向承包人提供施工现场

及工程实施所必需的毗邻区域内的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广播

电视等地上、地下管线和设施资料，气象和水文观测资料，地质勘察资料，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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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件约定向承包人移交施工现场，给承包人进入和占用

施工现场各部分的权利，并明确与承包人的交接界面，上述进入和占用权可不为

承包人独享。如专用合同条件没有约定移交时间的，则发包人应最迟于计划开始

现场施工日期 7 天前向承包人移交施工现场，但承包人未能按照第 4. 2 款〔履约 

担保」提供履约担保的除外。 / 

2.2、蒸 供工作条件 

、、‘/／声发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件约定「向承包人提供工作条件。专用合同条件对此没 

，’毒务矛！有约定的，发包人应负责提供开展本合同相关工作所需要的条件，包括： 



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工程等有关基础资料，并根据第 1. 12 款〔《发包人要求》 

和基础资料中的错误〕承担基础资料错误造成的责任。按照法律规定确需在开工簧

后方能提供的基础资料，发包人应尽其努力及时地在相应工程实施前的合理期限飞

内提供，合理期限应以不影响承包人的正常履约为限。因发包人原因未能在合理

期限内提供相应基础资料的，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延误的工期。 

2.4 办理许可和批准 协 

泛．4. 1 发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遵守法律，并办理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由其办

理的许可、批准或备案，包括但不限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许可和批准。对于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由承包人负责

的有关设计、施工证件、批件或备案，发包人应给予必要的协助。 

2.4.2 因发包人原因未能及时办理完毕前述许可、批准或备案，由发包人承担由

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并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 

笋裳 1 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向承包人及叶支付合同价款。 

. 5. 2 发包人应当制定资金安排计划，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如发包人拟

对资金安排做任何重要变更，沐将变更的详细情况通知承包人。如发生承包人收

到价格大于签约合同价 10％的变更指示或累计变更的总价超过签约合同价 30%; 

或承包人未能根据第 14 条〔合同价格与支付」收到付款，或承包人得知发包人的

资金安排发生重要变更但并未收到发包人上述重要变更通知的情况，则承包人可

随时要求发包人在 28 天内补充提供能够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相应资金

来源证明。 

2.5.3 发包人应当向承包人提供支付担保。支付担保可以采用银行保函或担保公

司担保等形式，具体由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 

2. 6 现场管理配合 

发包人应负责保证在现场或现场附近的发包人人员和发包人的其他承包人 

（如有）: 

(1） 根据第 7. 3 款〔现场合作〕的约定，与承包人进行合作； 

(2） 遵守第 7. 5 款〔现场劳动用工」、第 7. 6 款〔安全文明施工〕、第 7. 7 

款〔职业健康」和第 7. 8 款〔环境保护〕的相关约定。 

发包人应与承包人、由发包人直接发包的其他承包人（如有）订立施工现场

统一管理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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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其他义务 

发包人应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裘方可在专用合同条件内对发包人应履 

行的其他义务进行补充约定。 ＼澎李摺’ 

发包人应任命发包人代表，并在专用合同条件中明确发包人代表的姓名、职

务、联系方式及授权范围等事项。发包人代表应在发包人的授权范围内，负责处

理合同履行过程中与发包人有关的具体事宜。发包人代表在授权范围内的行为由

发包人承担法律责任。 

除非发包人另行通知承包人，发包人代表应被授予并且被认为具有发包人在

授权范围内享有的相应权利，涉及第 16. 1 款〔由发包人解除合同〕的权利除外。 

发包人代表（或者在其为法人的情况下，被任命代表其行事的自然人）应： 

2 "(1) 履行指派给其的职责，行使发包人托付给的权利；

飞‘认〕 (2） 具备履行这些职责、：行使这些权利的能力； 

玲父夕昭 (3） 作为熟练的专业人员行事。 

、长、声 如果发包人代表为法人且在签订本合同时未能确定授权代表的，发包人代表 

、 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3 日内向双方发出书面通知，告知被任命和授权的自然人 

以及任何替代人员。此授权在双方收到本通知后生效。发包人代表撤销该授权或

者变更授权代表时也应同样发出该通知。 

发包人更换发包人代表的，应提前 14 天将更换人的姓名、地址、任务和权

利、以及任命的日期书面通知承包人。发包人不得将发包人代表更换为承包人根 

据本款发出通知提出合理反对意见的人员，不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 

发包人代表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职责及义务，并导致合同无法继续正常

履行的，承包人可以要求发包人撤换发包人代表。 

3. 2 发包人人员 

发包人人员包括发包人代表、工程师及其他由发包人派驻施工现场的人员， 

发包人可以在专用合同条件中明确发包人人员的姓名、职务及职责等事项。发包

人或发包人代表可随时对一些助手指派和托付一定的任务和权利，也可撤销这些

指派和托付。这些助手可包括驻地工程师或担任检验、试验各项工程设备和材料

的独立检查员。这些助手应具有适当的资质、履行其任务和权利的能力。以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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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托付或撤销，在承包人收到通知后生效。承包人对于可能影响正常履约或工

程安全质量的发包人人员保有随时提出沟通的权利。 

发包人应要求在施工现场的发包人人员遵守法律及有关安全、质量、环境保；

护、文明施土等规定，因发包人人员未遵守上述要求给承包人造成的损失和责任

由发包人承担 

3. 3 工程师 

3. 3. 1 发包人需对承包人的设计、采购、施工、服务等工作过程或过程节点实施

监督管理的，有权委任工程师。工程师的名称、监督管理范围、内容和权限在专

用合同条件中写明。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如本合同工程属于强制监理项

目的，由工程师履行法定的监理相关职责，但发包人另行授权第三方进行监理的

除外。 

3. 3.2 工程师按发包人委托的范围、内容、职权和权限，代表发包人对承包人实

施监，督管理。若承包人认为工程师行使的职权不在发包人委托的授权范围之内的， 

z则淇有权拒绝执行工程师的相关指示，同时应及时通知发包人，发包人书面确认厂、飞护产

一入＼E程师相关指示的，承包人应遵照执行。 

‘、小户 - 3.3.3 在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提供证明、行使决定权或处理权时，工程师应作为

犷 独立专业的第三方，根据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判断进行工作。但工程师或其人员均

无权修改合同，且无权减轻或免除合同当事人的任何责任与义务。 

3.3.4 通用合同条件中约定由工程师行使的职权如不在发包人对工程师的授权

范围内的，则视为没有取得授权，该职权应由发包人或发包人指定的其他人员行

使。若承包人认为工程师的职权与发包人（包括其人员）的职权相重叠或不明确

时，应及时通知发包人，由发包人予以协调和明确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 

3.4 任命和授权 

3.4. 1 发包人应在发出开始工作通知前将工程师的任命通知承包人。更换工程师

的，发包人应提前 7 天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并在通知中写明替换者的姓名、 

职务、职权、权限和任命时间。工程师超过 2 天不能履行职责的，应委派代表代

行其职责，并通知承包人。 

3.4.2 工程师可以授权其他人员负责执行其指派的一项或多项工作，但第 3. 6 

款〔商定或确定」下的权利除外。工程师应将被授权人员的姓名及其授权范围通知

承包人。被授权的人员在授权范围内发出的指示视为已得到工程师的同意，与工

程师发出的指示具有同等效力。工程师撤销某项授权时，应将撤销授权的决定及

时通知承包人。 

16 



3.5 指示 

3. 5. 1 工程师应按照发包人的授权发出指示。‘工程师的指示应采用书面形式，盖几！：从

有工程师授权的项目管理机构章，并由工程师的授权人员签字。在紧急情况下布

工程师的授权人员可以口头形式发出指示或当场签发临时书面指示，承包人应遵

照执行。工程师应在授权人员发出口头指示或临时书面指示后 24 小时内发出书

面确认函，在 24 小时内未发出书面确认函的，该口头指示或临时书面指示应被

视为工程师的正式指示。 

3. 5.2 承包人收到工程师作出的指示后应遵照执行。如果任何此类指示构成一项

变更时，应按照第 13 条〔变更与调整〕的约定办理。 

k
谭屏或确足 歹 -'. JTJl'&:,：、《。、、、品攀：》：。》《。、、：，。，、 V-1 I 

与合同当事人协商，尽量达成一致。工程师应将商定的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

人和承包人，并由双方签署确从。 

3.6.2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商定的期限应为工程师收到任何一方就商定

事由发出的通知后 42 天内或工程师提出并经双方同意的其他期限。未能在该期

限内达成一致的，由工程师按照合同约定审慎做出公正的确定。确定的期限应为

商定的期限届满后 42 天内或工程师提出并经双方同意的其他期限。工程师应将

确定的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人和承包人，并附详细依据。 

3.6.3 任何一方对工程师的确定有异议的，应在收到确定的结果后 28 天内向另

一方发出书面异议通知并抄送工程师。除第 19. 2 款〔承包人索赔的处理程序〕另

有约定外，工程师未能在确定的期限内发出确定的结果通知的，或者任何一方发

出对确定的结果有异议的通知的，则构成争议并应按照第 20 条〔争议解决〕的约

定处理。如未在 28 天内发出上述通知的，工程师的确定应被视为已被双方接受

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的除外。 

3.6.4 在该争议解决前，双方应暂按工程师的确定执行。按照第 20 条〔争议解决」 

的约定对工程师的确定作出修改的，按修改后的结果执行，由此导致承包人增加

的费用和延误的工期由责任方承担。 

3.7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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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3 由于工程师未能按合同约定发出指示、指示延误或指示错误而导致承包人

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的，发包人应承担由典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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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1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可向另一方发出通知，要求另一方 

出席会议，讨论工程的实施安排或与本合同履行有关的其他事项。发包人的其他 卒

承包人、承包人的分包人和其他第三方可应任何一方的请求出席任何此类会议认生夕 

3. 7. 2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保存每次会议参加人签名的记录， 

并将会议纪要提供给出席会议的人员。任何根据此类会议以及会议纪要采取的行

动应符合本合同的约定。飞投厂 

第 4 条承包人 

4. 1 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遵守法律和工程建

设标准规范，并履行以下义务： 

(1）办理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由承包人办理的许可和批准，将办理结果书

面报送发包人留存，并承担因承包人违反法律或合同约定给发包人造成的任何费 

多 (2) 、、：、》、、、、：、、、》。＊。，、、》，。、，》：。：鄙 
,，抓二！任和保修义务，对工作中的任何缺陷进行整改、完善和修补，使其满足合同约定

小‘八‘ 的目的； 

“、洲丫、一 (3）提供合同约定的工程设备和承包人文件，以及为完成合同工作所需的 

谁 劳务、材料、施工设备和其他物品，并按合同约定负责临时设施的设计、施工、 

运行、维护、管理和拆除； 

(4）按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和进度要求，编制设计、施工的组织和实施计

划，保证项目进度计划的实现，并对所有设计、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以及全部

工程的完备性和安全可靠性负责； 

(5）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采取安全文明施工、职业健康和环境保护措施， 

办理员工工伤保险等相关保险，确保工程及人员、材料、设备和设施的安全，防

止因工程实施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6）将发包人按合同约定支付的各项价款专用于合同工程，且应及时支付

其雇用人员（包括建筑工人）工资，并及时向分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7）在进行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时，不得侵害发包人与他人使用公用道路、 

水源、市政管网等公共设施的权利，避免对邻近的公共设施产生干扰。 

4. 2 履约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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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需要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由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履 
产儿 b- /曰 儿走一一 1生 人 启咐 ，, L目 二一 丈户一 t /, I A-k '_L 人 人人～ 八 户 小仁 「‘ 了 t 人 匕， /~-I,.LL. Lm ', ) 
约担保的方式、金额及提交的时间等，并应符合第 2. 5 款〔支付合同价款〕的规定。交 /、 

履约担保可以采用银行保函或担保公司担保等形式，承包人为联合体的，其履约几江“ 

担保由联合体各方或者联合体中牵头人的名义代表联合体提交，具体由合同省事 

人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 介
/人\/ 势扩 

承包人应保证其履约担保在发包人竣工验收前一直有效，发包人应在竣工验

收合格后 7 天内将履约担保款项退还给承包人或者解除履约担保。 

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长的，继续提供履约担保所增加的费用由承包人承

担；非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长的，继续提供履约担保所增加的费用由发包人

承担。 

4. 3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 

4.3. 1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应为合同当事人病亥的人选，并在专用合同条件中

明确污拿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的姓名、注册执业资格或职称、联系方式及授权范围等 

，氯项言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应具备履行其职责所需的资格、经验和能力，并为，承“ 

/ 包人正式聘用的员工，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提交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与承包人之伺

的劳动合同，以及承包人为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缴纳社会保险的有效证明。承包 

人不提交上述文件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无权履行职责，发包人有权要求更换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同时， 

发包人有权根据专用合同条件约定要求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4.3.2 承包人应按合同协议书的约定指派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并在约定的期限

内到职。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不得同时担任其他工程项目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

或施工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含施工总承包工程、专业承包工程）。工程在现场

实施的全部时间内，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每月在施工现场时间不得少于专用合同

条件约定的天数。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确需离开施工现场时，应事先通知工程师， 

并取得发包人的书面同意。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 

承包人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的通知中

应当载明临时代行其职责的人员的注册执业资格、管理经验等资料，该人员应具

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资格、经验和能力。 

4.3.3 承包人应根据本合同的约定授予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代表承包人履行合

同所需的权利，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权限以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的权限为准。经

承包人授权后，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应按合同约定以及工程师按第 3. 5 款〔指示〕 

作出的指示，代表承包人负责组织合同的实施。在紧急情况下，且无法与发包人 

19 



和工程师取得联系时，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人身、工程

和财产的安全，但须在事后 48 小时内向工程师送交书面报告。 

4.3.4 承包人需要更换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的，应提前 14 天书面通知发包人并崖

抄送工程师，征得发包人书面同意。通知中应当载明继任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的

注册执业资格、管理经验等资料，继任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继续履行本合同约定

的职责。未经发包人书面同意，承包人不得擅自更换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在发

包人未予以书面回复期间内，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将继续履行其职责。工程总承

包项目经理突发丧失履行职务能力的，承包人应当及时委派一位具有相应资格能

力的人员担任临时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履行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的职责，临时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将履行职责直至发包人同意新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的任

命之日止。承包人擅自更换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的，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的约定

承担违约责任。 

4.3.5 发包人有权书面通知承包人要求更换其认为不称职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 

丫拼六井 
内向发

通粗质’、、 

在接到

的注册

续履行

应按照 

专用合同条件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4.3.6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因特殊情况授权其下属人员履行其某项工作职责的， 

该下属人员应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并应事先将上述人员的姓名、注册执业

资格、管理经验等信息和授权范围书面通知发包人并抄送工程师，征得发包人书

面同意。 

4.4 承包人人员 

4.4. 1 人员安排 

承包人人员的资质、数量、配置和管理应能满足工程实施的需要。除专用合

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在接到开始工作通知之日起 14 天内，向工程师提

交承包人的项目管理机构以及人员安排的报告，其内容应包括管理机构的设置、 

各主要岗位的关键人员名单及注册执业资格等证明其具备担任关键人员能力的

相关文件，以及设计人员和各工种技术负责人的安排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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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人员是发包人及承包人一致认为对工程建设起重要作用的承包人主要 

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关键人员的具体范围由发包人及承包人在附件 5〔承包人洲 

王要管理人员表〕中另行约定。 

4.4. 2 关键人员更换 肇 

承包人派驻到施工现场的关键人员应相对稳定。承包人更换关键人员时，应

提前 14 天将继任关键人员信息及相关证明文件提交给工程师，并由工程师报发

包人征求同意。在发包人未予以书面回复期间内，关键人员将继续履行其职务。 

关键人员突发丧失履行职务能力的，承包人应当及时委派一位具有相应资格能力

的人员临时继任该关键人员职位，履行该关键人员职责，临时继任关键人员将履

行职责直至发包人同意新的关键人员任命之日止。承包人擅自更换关键人员，应

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工程师对于承包人关键人员的资格或能力有异议的，承包人应提供资料证明 

被质教犷＼员有能力完成其岗位工作或不存在工程师所质疑的情形。工程师指示撤，、， 

错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职责及义务的王要施工管理人员的’承包人应当撤逸义价

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撤换的，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0 八夸、 

4.4. 3 现场管理关键人员在岗要求 奢沙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的现场管理关键人员离开施工现场每月

累计不超过 7 天的，应报工程师同意；离开施工现场每月累计超过 7 天的，应书

面通知发包人并抄送工程师，征得发包人书面同意。现场管理关键人员因故离开

施工现场的，可授权有经验的人员临时代行其职责，但承包人应将被授权人员信

息及授权范围书面通知发包人并取得其同意。现场管理关键人员未经工程师或发

包人同意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4. 5 分包 

4. 5. 1 一般约定 

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支解

后以分包的名义转包给第三人。承包人不得将法律或专用合同条件中禁止分包的

工作事项分包给第三人，不得以劳务分包的名义转包或违法分包工程。 

4.5.2 分包的确定 

承包人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约定对工作事项进行分包，确定分包人。 

专用合同条件未列出的分包事项，承包人可在工程实施阶段分批分期就分包

事项向发包人提交申请，发包人在接到分包事项申请后的 14 天内，予以批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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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意见。未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不得将提出的拟分包事项对外分包。发包人

未能在 14 天内批准亦未提出意见的，承包人有权将提出的拟分包事项对外分包， 

但应在分包人确定后通知发包人。 

4. 5. 3 分包人资质 、瞥 

分包人应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资质等级，否则不能作为分包人。承包人有义

务对分包人的资质进行审查。 

4.5.4 分包管理 

承包人应当对分包人的工作进行必要的协调与管理，确保分包人严格执行国

家有关分包事项的管理规定。承包人应向工程师提交分包人的主要管理人员表， 

并对分包人的工作人员进行实名制管理，包括但不限于进出场管理、登记造册以 

及各种证照的办理。 认认 

4.5.5 分包合同价款支付 

摊悦） 除本项第（2）目约定的情况或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分包合同撰熟z! 

款由承包人与分包人结算，未经承包人同意，发包人不得向分包人支付分包合、 

同价款； 
《卜、、、，广 

(2）生效法律文书要求发包人向分包人支付分包合同价款的，发包人有权

从应付承包人工程款中扣除该部分款项，将扣款直接支付给分包人，并书面通知

承包人。 

4. 5.6 责任承担 

承包人对分包人的行为向发包人负责，承包人和分包人就分包工作向发包人

承担连带责任。 

4. 6 联合体 

4.6. 1 经发包人同意，以联合体方式承包工程的，联合体各方应共同与发包人订

立合同协议书。联合体各方应为履行合同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4.6. 2 承包人应在专用合同条件中明确联合体各成员的分工、费用收取、发票开

具等事项。联合体各成员分工承担的工作内容必须与适用法律规定的该成员的资

质资格相适应，并应具有相应的项目管理体系和项目管理能力，且不应根据其就

承包工作的分工而减免对发包人的任何合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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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联合体协议经发包人确认后作为合同附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经发包 

人同意，不得变更联合体成员和其负责的工作范围，或者修改联合体协议中与本j户 

合同履行相关的厂内容。 ，必护 、、。/汀勺 %' 
＼臀 户考产、咚、铲 

4.7. 1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对基于发包人提交的基础资料所做

出的解释和推断负责，因基础资料存在错误、遗漏导致承包人解释或推断失实的， 

火按照第 2. 3 项〔提供基础资料〕的规定承担责任。承包人发现基础资料中存在明显

错误或疏忽的，应及时书面通知发包人。 

47 承包人现场查勘 
＼冷 

4.7 承包人现场查勘 

4.7.2 承包人应对现场和工程实施条件进行查勘，并充分了解工程所在地的气象

条件、交通条件、风俗习惯以及其他与完成合同工作有关的其他资料。承包人提

交投标文件，视为承包人已对施工现场及周围环境进行了踏勘，并已充分了解评

估施工现场及周围环境对工程可能产生的影响，自愿承担相应风险与责任。在全

部合凰工作中，视为承包人已充分估计了应、承担的责任和风险，但属于 4. 8 款〔不 ）《冷 

盛莎厂的困难〕约定的情形除外。 几执仑z‘ 交舔厂 

～入丫．8 不可预见的困难 ‘冷入卜、「 、』令艺》，,}＼、了 

，、：/ ,、- 不可预见的困难是指有经验的承包人在施工现场遇到的不可预见的了「「自然物 

了 质条件、非自然的物质障碍和污染物，包括地表以下物质条件和水文条件以及专

用合同条件约定的其他情形，但不包括气候条件。 

承包人遇到不可预见的困难时，应采取克服不可预见的困难的合理措施继续

施工，并及时通知工程师并抄送发包人。通知应载明不可预见的困难的内容、承

包人认为不可预见的理由以及承包人制定的处理方案。工程师应当及时发出指示， 

指示构成变更的，按第 13 条〔变更与调整〕约定执行。承包人因采取合理措施而

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发包人承担。 

4. 9 工程质量管理 

4.9. 1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规范，建立有效的质量管理系统，确保设

计、采购、加工制造、施工、竣工试验等各项工作的质量，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通过质量保修责任书的形式约定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 

4.9.2 承包人按照第 8.4 款〔项目进度计划〕约定向工程师提交工程质量保证体

系及措施文件，建立完善的质量检查制度，并提交相应的工程质量文件。对于发

包人和工程师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错误指示，承包人有权拒绝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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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3 承包人应对其人员进行质量教育和技术培训，定期考核人员的劳动技能， 

严格执行相关规范和操作规程。 

4.9.4 承包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对设计、材料、工程设备以及全部工

程内容及其施工工艺进行全过程的质量检查和检验，并作详细记录，编制工程质

量报表，报送工程师审查。此外，承包人还应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进行施

工现场取样试验、工程复核测量和设备性能检测，提供试验样品、提交试验报告

和测量成果以及其他工作。 

第 5条设计 

5.，承包人的设计义务 

5. 1. 1 设计义务的一般要求 

承包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国家、行业和地方的规范和标准，以及《发包人 

要求乙和合同约定完成设计工作和设计相关的其他服务’并对工程的设计负责。 众 

戳ri根”「程「施「“‘及「「发包人「「程少币「「设计又件「‘「”凭洲！ 

5. 1. 2 对设计人员的要求
又、～ 

承包人应保证其或其设计分包人的设计资质在合同有效期内满足法律法规、 

行业标准或合同约定的相关要求，并指派符合法律法规、行业标准或合同约定的

资质要求并具有从事设计所必需的经验与能力的的设计人员完成设计工作。承包

人应保证其设计人员（包括分包人的设计人员）在合同期限内，都能按时参加发

包人或工程师组织的工作会议。 

5. 1. 3 法律和标准的变化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完成设计工作所应遵守的法律规定，以及国家、 

行业和地方的规范和标准，均应视为在基准日期适用的版本。基准日期之后，前

述版本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有新的法律，以及国家、行业和地方的规范和标准实

施的，承包人应向工程师提出遵守新规定的建议。发包人或其委托的工程师应在

收到建议后 7天内发出是否遵守新规定的指示。如果该项建议构成变更的，按照

第 13. 2 款〔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的约定执行。 

在基准日期之后，因国家颁布新的强制性规范、标准导致承包人的费用变化

的，发包人应合理调整合同价格；导致工期延误的，发包人应合理延长工期。 

5. 2 承包人文件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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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1 根据《发包人要求》应当通过工程师报发包人审查同意的承包人文件，承

包人应当按照《发包人要求》约定的范围和内容及时报送审查。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自工程师收到承包人文件以及承包人的通知之；

日起，发包人对承包人文件审查期不超过 21 天。承包人的设计文件对于合同约

定有偏离的，应在通知中说明。承包人需要修改已提交的承包人文件的，应立即

通知工程师，并向工程师提交修改后的承包人文件，审查期重新起算。 

发包人同意承包人文件的，应及时通知承包人，发包人不同意承包人文件的， 

应在审查期限内通过工程师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并说明不同意的具体内容和

理由。 

承包人对发包人的意见按以下方式处理： 

(1） 发包人的意见构成变更的，承包人应在 7 天内通知发包人按照第 13 

条〔变更与调整」中关于发包人指示变更的约定执行，双方对是否构成变更无法达

成；致的，按照第 20 条〔争议解决」的约定执行； 

浑弥” (2）因承包人原因导致无法通过审查的，承包人应根据发包人的书面说明‘乒、飞了 

承包人文件进行修改后重新报送发包人审查，审查期重新起算。因此引起的工 

期延长和必要的工程费用增加，由承包人负责。 

合同约定的审查期满，发包人没有做出审查结论也没有提出异议的，视为承

包人文件已获发包人同意。 

发包人对承包人文件的审查和同意不得被理解为对合同的修改或改变，也并

不减轻或免除承包人任何的责任和义务。 

5.2.2 承包人文件不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或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第三方审查单位

审查或批准的，承包人应当严格按照经发包人审查同意的承包人文件设计和实施

工程。 

发包人需要组织审查会议对承包人文件进行审查的，审查会议的审查形式、 

时间安排、费用承担，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发包人负责组织承包人文件审查

会议，承包人有义务参加发包人组织的审查会议，向审查者介绍、解答、解释承

包人文件，并提供有关补充资料。 

发包人有义务向承包人提供审查会议的批准文件和纪要。承包人有义务按照

相关审查会议批准的文件和纪要，并依据合同约定及相关技术标准，对承包人文

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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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3 承包人文件需政府有关部门或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第三方审查单位审查

或批准的，发包人应在发包人审查同意承包人文件后 7 天内，向政府有关部门或：; 

第三方报送承包人文件，承包人应予以协助。 、I," 

对于政府有关部门或第三方审查单位的审查意见，不需要修改《发包人要求》 

的，承包人需按该审查意见修改承包人的设计文件；需要修改《发包人要求》的， 

承包人应按第 13. 2 款〔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的约定执行。上述情形还应适用第 

5. 1 款〔承包人的设计义务〕和第 13 条〔变更与调整〕的有关约定。 

政府有关部门或第三方审查单位审查批准后，承包人应当严格按照批准后的

承包人文件实施工程。政府有关部门或第三方审查单位批准时间较合同约定时间

延长的，竣工日期相应顺延。因此给双方带来的费用增加，由双方在负责的范围

内各自承担。 

5.3 培训 5. 3 培训 矛少 赢今 

、姨包人应按照《发包人要求》，对发包人的雇员或其它发包人指定的人员进、》橇

程操作、维修或其它合同中约定的培训。合同约定接收之前进行培训的，应产、-f 

第 10. 1 款〔竣工验收〕约定的竣工验收前或试运行结束前完成培训。 铁粼 

培训的时长应由双方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承包人应为培训提供有经验的

人员、设施和其它必要条件。 

5.4 竣工文件 

5.4. 1 承包人应编制并及时更新反映工程实施结果的竣工记录，如实记载竣工工

程的确切位置、尺寸和已实施工作的详细说明。竣工文件的形式、技术标准以及

其它相关内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标准与《发包人要求》执行。竣工记录

应保存在施工现场，并在竣工试验开始前，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份数提交给

工程师。 

5.4.2 在颁发工程接收证书之前，承包人应按照《发包人要求》的份数和形式向

工程师提交相应竣工图纸，并取得工程师对尺寸、参照系统及其他有关细节的认

可。工程师应按照第 5. 2 款「承包人文件审查〕的约定进行审查。 

5.4.3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在工程师收到本款下的文件前，不应认为工

程已根据第 10. 1 款〔竣工验收〕和第 10. 2 款〔单位／区段工程的验收〕的约定完成

验收。 

5. 5 操作和维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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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1 在竣工试验开始前，承包人应向工程师提交暂行的操作和维修手册并负责

及时更新，该手册应足够详细，以便发包人能够对工程设备进行操作、维修、拆 飞

卸、重新安装、调整及修理，以及实现《发包人要求》。同时，手册还应包含发王多厂

包人未来可能需要的备品备件清单。  

5.5.2 工程师收到承包人提交的文件后，应依据第 5. 2 款〔承包人文件审查〕的约

定对操作和维修手册进行审查，竣工试验工程中，承包人应为任何因操作和维修

手册错误或遗漏引起的风险或损失承担责任。 

5. 5. 3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提交足够详细的最终操作和维修手

册，以及在《发包人要求》中明确的相关操作和维修手册。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

约定外，在工程师收到上述文件前，不应认为工程已根据第 10. 1 款〔竣工验收〕 

和第 10. 2 款〔单位／区段工程的验收」的约定完成验收。 

5. 6 承包人文件错误 

才 

、承包人文件存在错误、遗漏、含混、矛盾、不充分之处或其他缺陷，无论承 

/ 次是否根据本款获得了同意，承包人均应自费对前述问题带来的缺陷和工程问

么埃亘进行改正，并按照第 5. 2 款〔承包人文件审查】的要求，重新送工程师审查，审

查日期从工程师收到文件开始重新计算。因此款原因重新提交审查文件导致的工

程延误和必要费用增加由承包人承担。《发包人要求》的错误导致承包人文件错

误、遗漏、含乡昆、矛盾、不充分或其他缺陷的除外。 

第 6 条材料、工程设备 

6. ”实施方法 

承包人应按以下方法进行材料的加工、工程设备的采购、制造和安装、以及

工程的所有其他实施作业： 

(1） 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方法； 

(2） 按照公认的良好行业习惯，使用恰当、审慎、先进的方法； 

(3）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规定外，应使用适当配备的实施方法、设备、设

施和无危险的材料。 

6. 2 材料和工程设备 

6.2. 1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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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需要对进场计划

与调整〕的规定执行，并由少

延误、泳包人需要对进场计

费绷、节（或）工期延误由承 

.．入、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

矛召’‘发包人原因发生交货日期延

冲尸 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 

6.2.2 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 尹 

发包人自行供应材料、 

《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一览

要参数、数量“；「浪；、单价、质量 

承包人应根据项目进度

材料与工程设备的进场计划

进度计划时，需同时提交经

李；气‘包人应按照上述进场计封， 

工程设备的，应在订立合同时在专用合同条件的附件

表》中明确材料、工程设备的品种、规格、型号、主认 r 一 ’'  

等级和交接地点等。 、《/ 、”乓丫诀‘ 

计划的安排二提前 28 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工程师供应 

。承包人按照第 8.4 款〔项目进度计划〕约定修订项目

修订后的发包人供应材料与工程设备的进场计划。发

向承包人提交材料和工程设备。 

发包人应在材料和工程

约定的时间内，赴交货地点

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验收 

设备到货 7 天前通知承包人，承包人应会同工程师在

共同进行验收。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

后，由承包人负责接收、运输和保管。 

进行变更的，承包人不得拒绝，应根据第 13 条〔变更

芝包人承担承包人由此增加的费用，以及引起的工期

划进行变更的入泣事先报请工程师批准，由此增加的

包人承担‘长夕 

谁，‘又八 

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或由于

误、及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发包人应承担申此增加

并向承包人支付合理利润。 

工程设备 

、 

承包人应按照专用合同

技术要求、规格、数量和供

负责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料、工程设备质量负责。 

条件的约定，将各项材料和工程设备的供货人及品种、 

货时间等报送工程师批准。承包人应向工程师提交其

的质量证明文件，并根据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对材 

承包人应按照已被批滩

要求，负责组织材料和工程

术文件），负责运抵现场。 

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

定生产厂家或供应商的，承 

互的第 8.4 款〔项目进度计划〕规定的数量要求及时间

设备采购（包括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及厂商提供的技

合同约定由承包人采购的材料、工程设备，除专用合

不得指定生产厂家或供应商，发包人违反本款约定指

包人有权拒绝，并由发包人承担相应责任。 

对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

查验材料合格证明和产品合

样检验和工程设备的检验测

人承担。 

工程设备，承包人应会同工程师进行检验和交货验收， 

格证书，并按合同约定和工程师指示，进行材料的抽

试，检验和测试结果应提交工程师，所需费用由承包 

, 

百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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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规范的规定或合同

约定的标准、规范，所造成的质量缺陷，由承包人自费修复，竣工日期不予延长。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国家新颁布的强制性标准、规范，造成承包人负责提供

的材料和工程设备，虽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但不符合新颁布的强制性标准时， 

由承包人负责修复或重新订货，相关费用支出及导致的工期延长由发包人负责。 

6.2. 3 材料和工程设备的保管 

(1） 发包人供应材料与工程设备的保管与使用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和工程设备，承包人清点并接收后由承包人妥善保管，保 

管费用由承包人承担，但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除外。因承包人原因发生丢失毁

损的，由承包人负责赔偿。 

才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和工程设备使用前，由承包人负责必要的检验，检验费用

由发包人承担，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八全互2） 承包人采购材料与工程设备的保管与使用 

君承包人采购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由承包人妥善保管，保管费用由承包人承手斡、 

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材料和工程设备使用前必须进行检验或试验的，承包人应按

工程师的指示进行检验或试验，检验或试验费用由承包人承担，不合格的不得使 

用。 

工程师发现承包人使用不符合设计或有关标准要求的材料和工程设备时，有

权要求承包人进行修复、拆除或重新采购，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 

由承包人承担。 

6.2.4 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所有权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承包人根据第 6. 2. 2 项〔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

备〕约定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后，材料及工程设备的价款应列入第 14. 3. 1 项第 

(2）目的进度款金额中，发包人支付当期进度款之后，其所有权转为发包人所

有（周转性材料除外）；在发包人接收工程前，承包人有义务对材料和工程设备

进行保管、维护和保养，未经发包人批准不得运出现场。 

承包人按第 6.2.2 项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承包人应确保发包人取得无权

利负担的材料及工程设备所有权，因承包人与第三人的物权争议导致的增加的费

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6. 3 样品 

6. 3. 1 样品的报送与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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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承包人报送样品的材料或工程设备，样品的种类、名称、规格、数量等

要求均应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样品的报送程序如下： 

(1） 承包人应在计划采购前 28 天向工程师报送样品。承包人报送的样战 j 

均应来自供应材料的实际生产地，且提供的样品的规格、数量足以表明材料或工

程设备的质量、型号、颜色、表面处理、质地、误差和其他要求的特征。 

(2）承包人每次报送样品时应随附申报单，申报单应载明报送样品的相关

数据和资料，并标明每件样品对应的图纸号，预留工程师审批意见栏。工程师应

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样品后 7 天向承包人回复经发包人签认的样品审批意见。 

(3）经工程师审批确认的样品应按约定的方法封样，封存的样品作为检验

工程相关部分的标准之一。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不得使用与样品不符的材料或工

程设备。 

(4）工程师对样品的审批确认仅为确认相关材料或工程设备的特征或用途， 

侧谬龚解为对合同的修改或改变’也并不减轻或免除承包人任何的责任和义氛入

樱摹封存的样品修改或改变了合同约定，合同当事人应当以书面协议予以确钱发 / 

3. 2 样品的保管 

经批准的样品应由工程师负责封存于现场，承包人应在现场为保存样品提供

适当和固定的场所并保持适当和良好的存储环境条件。 

6.4 质量检查 

6.4. 1 工程质量要求 

工程质量标准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有关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有关工程质量的特殊标准或要求由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程质量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

返工直至工程质量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为止，并由承包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延误的工期。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工程质量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的，由发包

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并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 

6.4.2 质量检查 

发包人有权通过工程师或自行对全部工程内容及其施工工艺、材料和工程设

备进行检查和检验。承包人应为工程师或发包人的检查和检验提供方便，包括到

施工现场，或制造、加工地点，或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其他地方进行察看和查阅

施工原始记录。承包人还应按工程师或发包人指示，进行施工现场的取样试验， 

工程复核测量和设备性能检测，提供试验样品、提交试验报告和测量成果以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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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或发包人指示进行的其他工作。工程师或发包人的检查和检验，不免除承包

人按合同约定应负的责任。 

/yiJ 1J.Ly-J. J6.4.3 ’「 ：拭；势 
冬厂畏办订 、、’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工程隐蔽部位经承包人自检确认具备覆盖条件 

的，承包人应书面通知工程师在约定的期限内检查，通知中应载明隐蔽检查的内

容、时间和地点，并应附有自检记录和必要的检查资料。 

工程师应按时到场并对隐蔽工程及其施工工艺、材料和工程设备进行检查。 

经工程师检查确认质量符合隐蔽要求，并在验收记录上签字后，承包人才能进行

覆盖。经工程师检查质量不合格的，承包人应在工程师指示的时间内完成修复， 

并由工程师重新检查，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工程师不能按时进行检查的，应提前向承包人

提交书面延期要求，顺延时间不得超过 48 小时，由此导致工期延误的，工期应

予以顺延，顺延超过 48 小时的，由此导致的工期延误及费用增加由发包人承担。 

耀师未按时进行检查，也未提出延期要求的，视为隐蔽工程检查合格，承包／ 

～入明～自行完成覆盖工作，并作相应记录报送工程师，工程师应签字确认。工程师事

户形’‘后对检查记录有疑问的，可按下列约定重新检查。 

、：秀之，、丫 承包人覆盖工程隐蔽部位后，工程师对质量有疑问的，可要求承包人对已覆 

又、～口 盖的部位进行钻孔探测或揭开重新检查，承包人应遵照执行，并在检查后重新覆 

盖恢复原状。经检查证明工程质量符合合同要求的，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

用和（或）延误的工期，并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经检查证明工程质量不符合 

合同要求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承包人未通知工程师到场检查，私自将工程隐蔽部位覆盖的，工程师有权指

示承包人钻孔探测或揭开检查，无论工程隐蔽部位质量是否合格，由此增加的费

用和（或）延误的工期均由承包人承担。 

6.5 由承包人试验和检验 

6. 5. 1 试验设备与试验人员 

(1）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或工程师指示进行的现场材料试验，应由承包人

提供试验场所、试验人员、试验设备以及其他必要的试验条件。工程师在必要时

可以使用承包人提供的试验场所、试验设备以及其他试验条件，进行以工程质量

检查为目的的材料复核试验，承包人应予以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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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2）承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试验内容、时间和地点提供试验设备、 

取样装置、试验场所和试验条件，并向工程师提交相应进场计划表。 

承包人配置的试验设备要符合相应试验规程的要求并经过具有资质的检测

单位检测，且在正式使用该试验设备前，需要经过工程师与承包人共同校定。 

(3） 承包人应向工程师提交试验人员的名单及其岗位、资格等证明资料， 

试验人员必须能够熟练进行相应的检测试验，承包人对试验人员的试验程序和试

验结果的正确性负责。 

6. 5.2 取样 

试验属于自检性质的，承包人可以单独取样。试验属于工程师抽检性质的， 

可由工程师取样，也可由承包人的试验人员在工程师的监督下取样。 

6. 5. 3 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的试验和检验 

、 (1）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进行材料和工程设备的试验和检验，并为工程师

乒迷拜才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的质量检查提供必要的试验资料和原始记录。按合

定应由工程师与承包人共同进行试验和检验的，由承包人负责提供必要的试

验资料和原始记录。 

(2）试验属于自检性质的，承包人可以单独进行试验。试验属于工程师抽

检性质的，工程师可以单独进行试验，也可由承包人与工程师共同进行。承包人

对由工程师单独进行的试验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重新共同进行试验。约定共

同进行试验的，工程师未按照约定参加试验的，承包人可自行试验，并将试验结

果报送工程师，工程师应承认该试验结果。 

(3）工程师对承包人的试验和检验结果有异议的，或为查清承包人试验和

检验成果的可靠性要求承包人重新试验和检验的，可由工程师与承包人共同进行。 

重新试验和检验的结果证明该项材料、工程设备或工程的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的， 

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重新试验和检验结果证明该

项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符合合同要求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

由发包人承担。 

6.5.4 现场工艺试验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进行现场工艺试验。对大型的现场工艺试验，发包人认

为必要时，承包人应根据发包人提出的工艺试验要求，编制工艺试验措施计划， 

报送发包人审查。 

6.6 缺陷和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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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1 发包人可在颁发接收证书前随时指示承包人： 

(1）对不符合合同要求的任何工程设备或材料进行修补，或者将其移出现蓉

场并进行更换； 

(2） 对不符合合同的其他工作进行修补，或者将其去除并重新实施飞 

(3）实施因意外、不可预见的事件或其他原因引起的、为工程的安全迫切

需要的任何修补工作… 

6.6.2 承包人应遵守第 6. 6. 1 项下指示，并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根据上述指示

中规定的时间完成修补工作。除因下列原因引起的第 6. 6. 1 项第（3）目下的情

形外，承包人应承担所有修补工作的费用： 

(1） 因发包人或其人员的任何行为导致的情形，且在此情况下发包人应承

担因此引起的工期延误和承包人费用损失，并向承包人支付合理的利润。 

君第 17. 4 款「不可抗力后果的承担〕「适用的不可抗力事件的‘形 ，热、、 
噜3 如果承包人未能遵守发包人的指示’发包人可以自行决定请第三方完成奋纷／ 

尽退修补工作’并有权要求承包人支付因未履行指示而产生的所有费用’但瞥 

根据第 6. 6. 2 项有权就修补工作获得支付的情况除外。 、、。、侧、、沪 

第 7 条施工 

7. 1 交通运输 

7. 1. 1 出入现场的权利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根据工程实施需要，负责取得出入施

工现场所需的批准手续和全部权利，以及取得因工程实施所需修建道路、桥梁以

及其他基础设施的权利，并承担相关手续费用和建设费用。承包人应协助发包人

办理修建场内外道路、桥梁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手续。 

7. 1. 2 场外交通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提供场外交通设施的技术参数和具体

条件，场外交通设施无法满足工程施工需要的，由发包人负责承担由此产生的相

关费用。承包人应遵守有关交通法规，严格按照道路和桥梁的限制荷载行驶，执

行有关道路限速、限行、禁止超载的规定，并配合交通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承包人车辆外出行驶所需的场外公共道路的通行费、养路费和税款等由承包人承

担。 

7. 1. 3 场内交通 

33 



《、；、：》。》、。、、、、、、》＊、、《。 '《、；、：》。》、。、、、、、、》＊、、《。、，、、：、 E。护‘' 

需的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包括维修、养护和管理发包人提供的道路和交通设施， 

并承担相应费用。承包人修建的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应免费提供发包人和工程师啥

为实现合同目的使用。场内交通与场外交通的边界由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件

中约定。 

7. 1.4 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由承包人负责运输的超大件或超重件，应由承包人负责向交通管理部门办理 

申请手续，发包人给予协助。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

造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由承包人承担，但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的除外。 

7. 1. 5 道路和桥梁的损坏责任 

因承包人运输造成施工现场内外公共道路和桥梁损坏的，由承包人承担修复 

损坏竺全部费「和可能弓｝起「赔偿 /);. 

，翼）毕冰路和航空运输 

丫’本条上述各款的内容适用于水路运输和航空运输’其中“道路”一词的涵义

万术＞！包括河道、航线、船闸、机场、码头、堤防以及水路或航空运输中其他相似结构 

卢、物车辆一词的涵义包括船舶和飞机等 

下、 7. 2 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7. 2. 1 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承包人应按项目进度计划的要求，及时配置施工设备和修建临时设施。进入 

施工现场的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需经工程师核查后才能投入使用。承包人更换

合同约定由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的，应报工程师批准。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自行承担修建临时设施的费用，需要

临时占地的，应由发包人办理申请手续并承担相应费用。承包人应在专用合同条

件 7. 2 款约定的时间内向发包人提交临时占地资料，因承包人未能按时提交资料， 

导致工期延误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竣工日期延误，由承包人负责。 

7.2.2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或临时设施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 

7.2. 3 要求承包人增加或更换施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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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使用的施工设备不能满足项目进度计划和（或）质量要求时，工程师 

有权要求承包人增加或更换施工设备承包人应及时增加或更换由此增加的费澎 
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绪/ 今‘)" 

7.2.4 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专用于合同工程 

尹 

承包人运入施工现场的施工设备以及在施工现场建设的临时设施必须专用

于工程。未经发包人批准，承包人不得运出施工现场或挪作他用；经发包人批准， 

承包人可以根据施工进度计划撤走闲置的施工设备和其他物品。 

7. 3 现场合作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或发包人的指示，与发包人人员、发包人的其他承包人

等人员就在现场或附近实施与工程有关的各项工作进行合作并提供适当条件，包

括使用承包人设备、临时工程或进入现场等。 

承包人应对其在现场的施工活动负责，并应尽合理努力按合同约定或发包人

协调自身与发包人人员、发包人的其他承包人等人员的活动。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如果承包人提供上述合作、条件或协调在考虑

坠』《发包人要求》所列内容的情况「下是不可预见的，则承包人有权就额外费角和

合理利润从发包人处获得支付，且因此延误的工期应相应顺延。 

7.4 测量放线 

7.4. 1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根据国家测绘基准、测绘系统和工

程测量技术规范，按基准点（线）以及合同工程精度要求，测设施工控制网，并

在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期限内，将施工控制网资料报送工程师。 

7.4.2 承包人应负责管理施工控制网点。施工控制网点丢失或损坏的，承包人应

及时修复。承包人应承担施工控制网点的管理与修复费用，并在工程竣工后将施

工控制网点移交发包人。承包人负责对工程、单位／区段工程、施工部位放线， 

并对放线的准确性负责。 

7.4.3 承包人负责施工过程中的全部施工测量放线工作，并配置具有相应资质的

人员、合格的仪器、设备和其他物品。承包人应校正工程的位置、标高、尺寸或

基准线中出现的任何差错，并对工程各部分的定位负责。施工过程中对施工现场

内水准点等测量标志物的保护工作由承包人负责。 

7.5 现场劳动用工 

7. 5. 1 承包人及其分包人招用建筑工人的，应当依法与所招用的建筑工人订立劳

动合同，实行建筑工人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承包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开设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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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存储工资保证金，专项用于支付和保障该工程建设项目建筑

工人工资。 

-I- /7. 5万二包、应当在：程项。部、备劳资专管员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及：资夏奔 

放实施监督管理。承包人拖欠建筑工人工资的，应当依法予以清偿。分包人拖欠

建筑工人工资的，由承包人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因发包人未按照合同约定

及时拨付工程款导致建筑工人工资拖欠的，发包人应当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先

行垫付被拖欠的建筑工人工资。合同当事人可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具体的清偿

事宜和违约责任。 

7. 5. 3 承包人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劳动用工管理和建筑工人工资

支付。 

7.6 安全文明施工 、严 

7.6. 1 安全生产要求 761 安全生产要求 膺了 

履行期间，合同当事人均应当遵守国家和工程所在地有关安全生产的要关 

．一 一，当事人有特别要求的，应在专用合同条件中明确安全生产标准化目标及＼，、、 

）湘应事项。承包人有权拒绝发包人及工程师强令承包人违章作业、冒险施鹰邻任

何指示。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如遇到突发的地质变动、事先未知的地下施工障碍等影

响施工安全的紧急情况，承包人应及时报告工程师和发包人，发包人应当及时下

令停工并采取应急措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需上报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的，应依法上报。 

因安全生产需要暂停施工的，按照第 8. 9 款〔暂停工作〕的约定执行。 

7.6.2 安全生产保证措施 

承包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在设计文件中

注明涉及施工安全的重点部位和环节，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和预防安全事故的

措施建议，防止因设计不合理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承包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编制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建立安全生

产责任制度、治安保卫制度及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并按安全生产法律规定及

合同约定履行安全职责，如实编制工程安全生产的有关记录，接受发包人、工程

师及政府安全监督部门的检查与监督。 

承包人应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施工，开工前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在施工过

程中做好各项安全防护措施。承包人为实施合同而雇用的特殊工种的人员应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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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培训并已取得政府有关管理机构颁发的上岗证书。承包人应加强施工作业

安全管理，特别应加强对于易燃、易爆材料、火工器材、有毒与腐蚀性材料和其长

他危险品的管理，以及对爆破作业和地下工程施工等危险作业的管理。 ' ＜、入 
认争认、 

7.6. 3 文明施工 夔鬓卜 

爪承包人在工程施工期间，应当采取措施保持施工现场平整，物料堆放整齐。 

工程所在地有关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有特殊要求的，按照其要求执行。合同当事人

对文明施工有其他要求的，可以在专用合同条件中明确。 

在工程移交之前，承包人应当从施工现场清除承包人的全部工程设备、多余

材料、垃圾和各种临时工程，并保持施工现场清洁整齐。经发包人书面同意，承

包人可在发包人指定的地点保留承包人履行保修期内的各项义务所需要的材料、 

施工设备和临时工程。 

7.6.4 事故处理 

淤辛程实施过程中发生事故的’承包人应立即通知工程师。发包人和承包人应矛令， 

欠俨即组织人员和设备进行紧急抢救和抢修’减少人员伤七和财产损失’防止事故犷～ 

，石丫犷大’并保护事故现场。需要移动现场物品时’应作出标记和书面记录’妥善保 

言、、／ 管有关证据。发包人和承包人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如实地向有关部门报告事 

故发生的情况，以及正在采取的紧急措施等。 

在工程实施期间或缺陷责任期内发生危及工程安全的事件，工程师通知承包

人进行抢救和抢修，承包人声明无能力或不愿立即执行的，发包人有权雇佣其他

人员进行抢救和抢修。此类抢救和抢修按合同约定属于承包人义务的，由此增加

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7. 6. 5 安全生产责任 

发包人应负责赔偿以下各种情况造成的损失： 

(1） 工程或工程的任何部分对土地的占用所造成的第三者财产损失； 

(2）由于发包人原因在施工现场及其毗邻地带、履行合同工作中造成的第

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3） 由于发包人原因对发包人自身、承包人、工程师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

产损失。 

承包人应负责赔偿由于承包人原因在施工现场及其毗邻地带、履行合同工作

中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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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损失是由于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原因导致的，则双方应根据过错情 

况按比例承担。 。澎声 
一 ． 。 ． ， ' 

气聆 
7. 7 职业健康 

承包人应遵守适用的职业健康的法律和合同约定（包括对雇用、职业健康、 

安全、福利等方面的规定），负责规场实施过程中其人员的职业健康和保护，包 

括： 
小、～、飞 

(1）承包人应遵守适用的劳动法规，保护承包人员工及承包人聘用的第三 

方人员的合法休假权等合法权益，按照法律规定安排现场施工人员的劳动和休息

时间，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并支付合理的报酬和费用。因工程施工的特殊需

要占用休假日或延长工作时间的，应不超过法律规定的限度，并按法律规定给予

补休或酬劳。 
＼沙 

(2）承包人应依法为承包人员工及承包人聘用的第三方人员办理必要的证 

件、、欢可、保险和注册等，承包人应督促其分包人为分包人员工及分包人聘用的

弟蒸方人员办理必要的证件、许可、保险和注册等。承包人应为其履行合同所山

的人员提供必要的膳宿条件和生活环境’必要的现场食宿条件。 

(3）承包人应对其施工人员进行相关作业的职业健康知识培训、舞脸及危

害因素交底、安全操作规程交底、采取有效措施，按有关规定为其现场人员提供

劳动保护用品、防护器具、防暑降温用品和安全生产设施。采取有效的防止粉尘、 

降低噪声、控制有害气体和保障高温、高寒、高空作业安全等劳动保护措施。 

(4）承包人应在有毒有害作业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和说明，对有毒有害岗位

进行防治检查，对不合格的防护设施、器具、搭设等及时整改，消除危害职业健

康的隐患。发包人人员和工程师人员未经承包人允许、未配备相关保护器具，进

入该作业区域所造成的伤害，由发包人承担责任和费用。 

(5）承包人应采取有效措施预防传染病，保持食堂的饮食卫生，保证施工

人员的健康，并定期对施工现场、施工人员生活基地和工程进行防疫和卫生的专

业检查和处理，在远离城镇的施工现场，还应配备必要的伤病防治和急救的医务

人员与医疗设施。承包人雇佣人员在施工中受到伤害的，承包人应立即采取有效

措施进行抢救和治疗。 

7.8 环境保护 

7.8. 1 承包人负责在现场施工过程中对现场周围的建筑物、构筑物、文物建筑、 

古树、名木，及地下管线、线缆、构筑物、文物、化石和坟墓等进行保护。因承

包人未能通知发包人，并在未能得到发包人进一步指示的情况下，所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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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赔偿等费用增加，和（或）竣工日期延误，由承包人负责。如承包人已及 决

时通知发包人，发包人未能及时作出指示的，所造成的损害、损失、赔偿等费用，又 "A) 

增加，和（或）竣工日期延误，由发包人负责。 、众飞、／ 

7. 8. 2 承包人应采取措施，并负责控制和（或）处理现场的粉尘、废气、卜废水、 

固体废物和噪声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因此发生的伤害、赔偿、罚款等费用增加， 

和（或）竣工日期延误，由、晃包人负责。 

，卜、。、～飞 
7. 8. 3 承包人及时或定期将施工现场残留、废弃的垃圾分类后运到发包人或当地

有关行政部门指定的地点，防止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及对作业的影响。承包人应当

承担因其原因引起的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因违反上述约定导致当地行政

部门的罚款、赔偿等增加的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因上述环境污染引起纠纷而导

致暂停施工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7.9 临时性公用设施 汾穿：分落「 

7. 9、分艾提供临时用水、用电等和节点铺没z'；、介 
、入，、协／ 

类：军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在承包人进场前将施工临时用水、：用 

砚久、、饱等接至约定的节点位置，并保证其需要。上述临时使用的水、电等的类别、取 

‘、‘入、夕‘ 费单价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发包人按实际计量结果收费。发包人无法提供的 

t功、、丫 水、电等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相关费用由承包人纳入报价并承担相关责任。 

7. 9. 2 临时用水、用电等 

承包人应在计划开始现场施工日期 28 天前或双方约定的其它时间，按专用

合同条件中约定的发包人能够提供的临时用水、用电等类别，向发包人提交施工 

（含工程物资保管）所需的临时用水、用电等的品质、正常用量、高峰用量、使

用时间和节点位置等资料。承包人自费负责计量仪器的购买、安装和维护，并依

据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的单价向发包人交费，合同当事人另有约定时除外。 

因承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提交上述资料，造成发包人费用增加和竣工日期延

误时，由承包人负责。 

7. 10 现场安保 

承包人承担自发包人向其移交施工现场、进入占有施工现场至发包人接收单

位／区段工程或（和）工程之前的现场安保责任，并负责编制相关的安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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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包人未能按约定的类别和时间完成节点铺设，使开工时间延误，竣工日期发包人未能按约定的类别和时间完成节点铺设，使开工时间延误，竣工日期

相应顺延。未能按约定的品质、数量和时间提供水、电等，给承包人造成的损失

由发包人承担，导致工程关键路径延误的，竣工日期相应顺延。 



责任制度和报告制度，提交给发包人。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的该

等义务不因其与他人共同合法占有施工现场而减免。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负责丫

协调他人就共同合法占有现场的安保事宜接受承包人的管理。 

承包人应将其作业限制在现场区域、合同约定的区域或为履行合同所需的区

域内：。、承包人应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以保持承包人的设备和人员处于现场

区域内，避免其进入邻近地区。 

承包人为履行合同义务而占用的其他场所（如预制加工场所、办公及生活营

区） 的安保适用本款前述关于现场安保的规定。 

7. 们 工程照管 

自开始现场施工日期起至发包人应当接收工程之日止，承包人应承担工程现

场、材料、设备及承包人文件的照管和维护工作。－ 

如部分工程于竣工验收前提前交付发包人的，则自交付之日起，该部分工程

准护职责由发包人承担。 

如发包人及承包人进行竣工验收时尚有部分未竣工工程的，承包人应负责停、 

竣工工程的照管和维护工作，直至竣工后移交给发包人。 

~～ 如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承包人自合同解除或终止之日起不再对工程承担照管 

～、、厂X、r 和维护义务。 

于 第 8 条工期和进度 

8. ，开始工作 

8. 1. 1 开始工作准备 

合同当事人应按专用合同条件约定完成开始工作准备工作。 

8. 1.2 开始工作通知 

经发包人同意后，工程师应提前 7 天向承包人发出经发包人签认的开始工作

通知，工期自开始工作通知中载明的开始工作日期起算。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实际开始现场施工日期迟于

计划开始现场施工日期后第 84 天的，承包人有权提出价格调整要求，或者解除

合同。发包人应当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并向承包人支付合

理利润。 

8. 2 竣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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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外，工程的竣工日期以第 10. 1 条〔竣工验收〕的约定为准，并在工程接收证书：飞似 ) 

甲与明。 

因发包人原因，在工程师收到承包人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42 天后未进行验收

的，视为验收合格，实际竣工日期以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日期为准，但发包

人由于不可抗力不能进行验收的除外。 

8. 3 项目实施计划 

8. 3. 1 项目实施计划的内容 

项目实施计划是依据合同和经批准的项目管理计划进行编制并用于对项目

实施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文件，应包含概述、总体实施方案、项目实施要点、项目

初步进度计划以及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的其他内容。 

8. 3.2 项目实施计划的提交和修改 

p&少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大应在合同订立后 14 天内，向工程师提、炙

负目实施计划，工程师应在收到项目实施计划后 21 天内确认或提出修改意必‘r：、 

对工程师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承包人应自费修改完善。根据工程实施的实际

情况需要修改项目实施计划的、，承包人应向工程师提交修改后的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的编制和修改按照第 8.4 款〔项目进度计划〕执行。 

8.4 项目进度计划 

8.4. 1 项目进度计划的提交和修改 

承包人应按照第 8. 3 款〔项目实施计划〕约定编制并向工程师提交项目初步

进度计划，经工程师批准后实施。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工程师应在 21 

天内批复或提出修改意见，否则该项目初步进度计划视为已得到批准。对工程师

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承包人应自费修改完善。 

经工程师批准的项目初步进度计划称为项目进度计划，是控制合同工程进度

的依据，工程师有权按照进度计划检查工程进度情况。承包人还应根据项目进度

计划，编制更为详细的分阶段或分项的进度计划，由工程师批准。 

8.4.2 项目进度计划的内容 

项目进度计划应当包括设计、承包人文件提交、采购、制造、检验、运达现

场、施工、安装、试验的各个阶段的预期时间以及设计和施工组织方案说明等， 

其编制应当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和一般工程实践惯例。项目进度计划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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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路径及关键路径变化的确定原则、承包人提交的份数和时间等，在专用合同

条件约定。 

8. 4. 3 慕目进度计划的修； 

项目进度计划不符合合同要求或与工程的实际进度不一致的，承包人应「向工

程师提交修订的项目进度计划，并附具有关措施和相关资料。工程师也可以直接

向承包人发出修订项目进度计划的通知，承包人如接受，应按该通知修订项目进

度计划，报工程师批准。承包人如不接受，应当在 14 天内答复，如未按时答复

视作已接受修订项目进度计划通知中的内容。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工程师应在收到修订的项目进度计划后 14 天

内完成审批或提出修改意见，如未按时答复视作已批准承包人修订后的项目进度

计划。工程师对承包人提交的项目进度计划的确认，不能减轻或免除承包人根据

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应承担的任何责任或义务介 

、谬夕同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项目进度计划的修订并不能减轻或者免除双方按、、；‘久， 

矛7; [IL.5 1IKr ' 8'.'8' *[I”「「 L”「「’ 8”「「’.”「「’ 9”「「’ " [”「「’ "”「I「1「“「‘ J<'8 
项目实施过程中，承包人应进行实际进度记录，并根据工程师的要求编制月

进度报告，并提交给工程师。进度报告应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1） 工程设计、采购、施工等各个工作内容的进展报告； 

(2） 工程施工方法的一般说明； 

(3） 当月工程实施介入的项目人员、设备和材料的预估明细报告； 

(4）当月实际进度与进度计划对比分析，以及提出未来可能引起工期延误

的情形，同时提出应对措施；需要修订项目进度计划的，应对项目进度计划的修

订部分进行说明； 

(5） 承包人对于解决工期延误所提出的建议； 

(6） 其他与工程有关的重大事项。 

进度报告的具体要求等，在专用合同条件约定。 

8. 6 提前预警 

任何一方应当在下列情形发生时尽快书面通知另一方： 

(1） 该情形可能对合同的履行或实现合同目的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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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该情形可能对工程完成后的使用产生不利影响； 

(3） 该情形可能导致合同价款增加； 

(4）该情形可能导致整个工程或单位／区段工程的工期延长。 

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根据第 13. 2 款〔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的约定提交变

更建议，采取措施尽量避免或最小化上述情形的发生或影响。 

8. 7 工期延误 

8. 7. 1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下列情况导致工期延误和（或）费用增加的，由发包 

人承担由此延误的工期和（或）增加的费用，且发包人应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 

(1） 根据第 13 条〔变更与调整〕的约定构成一项变更的； 

(2） 发包人违反本合同约定，导致工期涎误和（或）费用增加的； 

、偏）发包人、发包人代表、工程师或发包人聘请的任意第三方造成或引起、 

兮彭任何延误妨碍和阻碍 一 产臀 

(4）发包人未能依据第 6. 2. 1 项〔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约定提

供材料和工程设备导致工期延误和（或）费用增加的； 

(5）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的暂停施工； 

(6） 发包人未及时履行相关合同义务，造成工期延误的其他原因。 

8. 7.2 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由于承包人的原因，未能按项目进度计划完成工作，承包人应采取措施加快

进度，并承担加快进度所增加的费用。 

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并导致逾期竣工的，承包人应支付逾期竣工违

约金。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和最高限额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承包人支

付逾期竣工违约金，不免除承包人完成工作及修补缺陷的义务，且发包人有权从

工程进度款、竣工结算款或约定提交的履约担保中扣除相当于逾期竣工违约金的

金额。 

8. 7.3 行政审批迟延 

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工作需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发包人和（或）承包人应按 

照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职责分工完成行政审批报送。因国家有关部门审批迟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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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工期延误的，竣工日期相应顺延。造成费用增加的，由双方在负责的范围内各

自承担。 

8. 7. 4 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 ” 一 ／ 一一 M 
～ 一 一 、 r " '  

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是指在施工过程中遇到的，有经验的承包人在订立合同

时不可预见的，对合同履行造成实质性影响的，但尚未构成不可抗力事件的恶劣

气候条件。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的具体情

形。 

承包人应采取克服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的合理措施继续施工，并及时通知工

程师。工程师应当及时发出指示，指示构成变更的，按第 13 条〔变更与调整〕约

定办理。承包人因采取合理措施而延误的工期由发包人承担。 

8. 8 工期提前 

8.8. 1 发包人指示承包人提前竣工且被承包人接受的，应与承包人共同协商采取

加决述程进度的措施和修订项目进度计划。发包人应承担承包人由此增加的费用， 

J黝：了的费用按第 13 条[变更与调整」的约定执行；发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承

！饱人超过合理限度压缩工期。承包人有权不接受提前竣工的指示，工期按照合同

约定执行。 

8.8. 2 承包人提出提前竣工的建议且发包人接受的，应与发包人共同协商采取加

快工程进度的措施和修订项目进度计划。发包人应承担承包人由此增加的费用， 

增加的费用按第 13 条〔变更与调整〕的约定执行，并向承包人支付专用合同条件

约定的相应奖励金。 

8.9 暂停工作 

8.9. 1 由发包人暂停工作 

发包人认为必要时，可通过工程师向承包人发出经发包人签认的暂停工作通

知，应列明暂停原因、暂停的日期及预计暂停的期限。承包人应按该通知暂停工

作。 

承包人因执行暂停工作通知而造成费用的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由发包人承

担，并有权要求发包人支付合理利润，但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发包人暂停工作的

除外。 

8. 9.2 由承包人暂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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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承包人原因所造成部分或全部工程的暂停，承包人应采取措施尽快复工并

赶上进度，由此造成费用的增加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因此造成逾期竣工的 

承包人应按第 8.7. 2 项〔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承担逾期竣工违约责任。，月长气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通知，要求发

包人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通知后的 28 天内仍不予以纠正， 

承包人有权暂停施工，并通知工程师。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延长工期和（或） 

增加费用，并支付合理利润： 

(1）发包人拖延、拒绝批准付款申请和支付证书，或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

价款，导致付款延误的； 

(2） 发包人未按约定履行合同其他义务导致承包人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 

或者发包人明确表示暂停或实质上已暂停履行合同的。 

8.9. 3 除上述原因以外的暂停工作，双方应遵守第 17 条〔不可抗力〕的相关约定。 

护暂停「作期间的「程照管 

洛＼//’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引起暂停工作的’暂停工作期间’承包人应负责对工程、 
次乡！工程物资及又件等进行照管和保护’并提供安全保障’由此增加的费用按第 

飞诊 8. 9. 1 项「由发包人暂停工作」和第 8.9.2 项[由承包人暂停工作」的约定承担。 

因承包人未能尽到照管、保护的责任造成损失的，使发包人的费用增加，（或） 

竣工日期延误的，由承包人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责任。 

8. 9.5 拖长的暂停 

根据第 8.9. 1 项〔由发包人暂停工作」暂停工作持续超过 56 天的，承包人可

向发包人发出要求复工的通知。如果发包人没有在收到书面通知后 28 天内准许

已暂停工作的全部或部分继续工作，承包人有权根据第 13 条「变更与调整」的约

定，要求以变更方式调减受暂停影响的部分工程。发包人的暂停超过 56 天且暂

停影响到整个工程的，承包人有权根据第 16. 2 款「由承包人解除合同」的约定， 

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 

8. 10 复工 

8. 10. 1 收到发包人的复工通知后，承包人应按通知时间复工；发包人通知的复

工时间应当给予承包人必要的准备复工时间。 

8. 10. 2 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引起暂停工作，双方均可要求对方一同对受暂停影响

的工程、工程设备和工程物资进行检查，承包人应将检查结果及需要恢复、修复

的内容和估算通知发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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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 3 除第 17 条〔不可抗力〕另有约定外，发生的恢复、修复价款及工期延误的 丈；哥

石采田贡”士万术担。 

第 9 条竣工试验 厂乡考卜’ 飞苏（少、、苦 

9. 1 竣工试验的义务  

9.1.1 承包人完成工程或区段工程进行竣工试验所需的作业，并根据第 5.4 款 

〔竣工文件」和第 5. 5 款〔操作和维修手册〕提交文件后，进行竣工试验。 

9. 1.2 承包人应在进行竣工试验之前，至少提前 42天向工程师提交详细的竣工

试验计划，该计划应载明竣工试验的内容、地点、拟开展时间和需要发包人提供

的资源条件。工程师应在收到计划后的 14天内进行审查，并就该计划不符合合

同的部分提出意见，承包人应在收到意见后的 14 天内自费对计划进行修正。工

程师逾期未提出意见的，视为竣工试验计划已得到座认。除提交竣工试验计划外， 

承包人还应提前 21 天将可以开始进行各项竣工试验的日期通知工程师，并在该 

麟14I 蒸Ii0WY.3 A IJJ 6.5 *![7 IoTh, 

包人试验和检验丁

以下顺序分阶段

才可进行下一阶 

段试验： 

(1）承包人进行启动前试验，包括适当的检查和功能性试验，以证明工程

或区段工程的每一部分均能够安全地承受下一阶段试验； 

(2）承包人进行启动试验，以证明工程或区段工程能够在所有可利用的操

作条件下安全运行，并按照专用合同条件和《发包人要求》 中的规定操作； 

(3）承包人进行试运行试验。当工程或区段工程能稳定安全运行时，承包

人应通知工程师，可以进行其他竣工试验，包括各种性能测试，以证明工程或区

段工程符合《发包人要求》中列明的性能保证指标。 

进行上述试验不应构成第 10 条〔验收和工程接收〕规定的接收，但试验所产

生的任何产品或其他收益均应归属于发包人。 

9. 1.4 完成上述各阶段竣工试验后，承包人应向工程师提交试验结果报告，试验

结果须符合约定的标准、规范和数据。工程师应在收到报告后 14天内予以回复， 

逾期未回复的，视为认可竣工试验结果。但在考虑工程或区段工程是否通过竣工

试验时，应适当考虑发包人对工程或其任何部分的使用，对工程或区段工程的性

能、特性和试验结果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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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延误的试验 

9. 2. 1 如果承包人已根据第 9. 1 款〔竣工试验的义务〕就可以开始进行各项竣只参厂

试验的日期通知工程师’但该等试验因发包人原因被延误 14天以上的’雀妙杀

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同时，承包人应在

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进行竣工试验。 

9.2.2 承包人无正当理由延误进行竣工试验的，工程师可向其发出通知，要求其

在收到通知后的 21 天内进行该项竣工试验。承包人应在该 21 天的期限内确定进

行试验的日期，并至少提前 7天通知工程师。 

9.2. 3 如果承包人未在该期限内进行竣工试验，则发包人有权自行组织该项竣工

试验，由此产生的合理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发包人应在试验完成后 28 天内向承 

包人发送试验结果。 火、产 

一～一工程或区段工程未能通过竣工试验，则承包人应根据第 6. 6 款〔缺陷和游、 

梦刻、〕修补缺陷。发包人或承包人可要求按相同的条件，重新进行未通过的试验铲－

及相关工程或区段工程的竣工试验。该等重新进行的试验仍应适用本条对于竣 

工试验的规定。 

9.4 未能通过竣工试验 

9.4. 1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竣工试验未能通过的，承包人进行竣工试验的费用由发

包人承担，竣工日期相应顺延。 

9.4.2 如果工程或区段工程未能通过根据第 9. 3 款仁重新试验〕重新进行的竣工

试验的，则： 

(1）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根据第 6. 6 款〔缺陷和修补〕继续进行修补和改

正，并根据第 9. 3 款〔重新试验〕再次进行竣工试验； 

(2）未能通过竣工试验，对工程或区段工程的操作或使用未产生实质性影

响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自费修复，承担因此增加的费用和误期损害赔偿责

任，并赔偿发包人的相应损失；无法修复时，发包人有权扣减该部分的相应付款， 

同时视为通过竣工验收； 

(3） 未能通过竣工试验，使工程或区段工程的任何主要部分丧失了生产、 

使用功能时，发包人有权指令承包人更换相关部分，承包人应承担因此增加的费

用和误期损害赔偿责任，并赔偿发包人的相应损失； 

9.3 重新试验 9. 3 重新试验 蔗！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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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能通过竣工试验，使整个工程或区段工程丧失了生产、使用功能时， 

发包人可拒收工程或区段工程，或指令承包人重新设计、重置相关部分，承包人、二 
、 一 ． 一 ． 一 、 ， 、 ． ． 一一 ， ~ ' . ,～ 、 ～ ~ 1 .  
应承担因此增加的费用和误期损害赔偿责任，并赔偿发包人的相应损失。同时发‘ 

包人有权根据第 16. 1 款〔「发包介严除合「〕的约定解除合「。 净 

10 条验收和工程接收，、，：声、覆“ 
10. 1 竣工验收 嘴铲 

'- 10.1.1 竣工验收条件 

工程具备以下条件的，承包人可以申请竣工验收： 

户拼1T 
、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申请竣工验收的，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 

行： 

(1）承包人向工程师报送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工程师应在收到竣工验收申

请报告后 14 天内完成审查并报送发包人。工程师审查后认为尚不具备竣工验收

条件的，应在收到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的 14 天内通知承包人，指出在颁发接收

证书前承包人还需进行的工作内容。承包人完成工程师通知的全部工作内容后， 

应再次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直至工程师同意为止。 

(2）工程师同意承包人提交的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或工程师收到竣工验

收申请报告后 14 天内不予答复的，视为发包人收到并同意承包人的竣工验收申

请，发包人应在收到该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的 28 天内进行竣工验收。工程经竣

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实际竣工日期，并在工程接收证书中载明；

完成竣工验收但发包人不予签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视为竣工验收合格，以完成竣

工验收之日为实际竣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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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因第 13 条「变更与调整〕导致的工程量删减和第 14. 5. 3 项〔扫尾工

作清单〕列入缺陷责任期内完成的扫尾工程和缺陷修补工作外，合同范围内的全

部单位／区段工程以及有关工作，包括合同要求碱验和竣工试验均已完成，并 

符合合同要求；符 

cA 

 要求 



(3）竣工验收不合格的，工程师应按照验收意见发出指示，要求承包人对 

不合格工程返工、修复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f油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卒

期由承包人承担。承包人在完成不合格工程的返工、修复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后，详／ 

应重新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并按本项约定的程序重新进行验收护） 

(4） 因发包人原因，未在工程师收到承包人竣工验收申请报告之日起 42 
天内完成竣工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之日作为工程实际竣工日

期。 

(5） 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工程之日为实际

竣工日期。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不按照本项和第 10. 4 款〔接收证书」约

定组织竣工验收、颁发工程接收证书的’每逾气梦’应以签约合同价为基数’ 

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违约金。食厂 

zI彭仓．1 发包人根据项目进度计划安排，、在全部工程竣工前需要使用已经竣工的 

位／区段工程时，或承包人提出经发包人同意时，可进行单位／区段工程验收。 

验收的程序可参照第 10. 1 款〔竣工验收〕的约定进行。验收合格后，由工程师向

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单位／区段工程验收证书。单位／区段工程的验收成果

和结论作为全部工程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附件。 

10. 2. 2 发包人在全部工程竣工前，使用已接收的单位／区段工程导致承包人费用

增加的，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

润。 

10. 3 工程的接收 

10. 3. 1 根据工程项目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可按工程或单位／区段工程进行接收， 

并在专用合同条件约定接收的先后顺序、时间安排和其他要求。 

10. 3. 2 除按本条约定已经提交的资料外，接收工程时承包人需提交竣工验收资

料的类别、内容、份数和提交时间，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 

10. 3. 3 发包人无正当理由不接收工程的，发包人自应当接收工程之日起，承担

工程照管、成品保护、保管等与工程有关的各项费用，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专用合

同条件中另行约定发包人逾期接收工程的违约责任。 

"0 教等位／区段工程的验收 
'z久产了～ 

10.发嘿位／区段工程的验收 ！厂／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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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隽入丫 7 天内向承包人颁发工程接收证书；发包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颁发工程接收证书 

灯 的’自转移占有后第 15 天起视为已颁发工程接收证书。 

10. 4. 5 存在扫尾工作的，工程接收证书中应当将第 14. 5. 3 项〔扫尾工作清单〕 

中约定的扫尾工作清单作为工程接收证书附件。 

’《）女今 

10. 4. 2 发包人向承包人颁发的接收证书，应注明工程或单位／区段工程经验收合

格的实际竣工日期，并列明不在接收范围内的，「在收尾工作和缺陷修补完成之前

对工程或单位／区段工程预期使用目的没有实质影响的少量收尾工作和缺陷。 

康簇准．厂3 竣工验收合格而发包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颁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自验收热注／ 

～入洛合格后第 15 天起视为已颁发工程接收证书。 召夕》、参＼、“ 

亨 - 10.4.4,- - 4,撰代整魏 tI.-r -I-?格 iL- k-i I塑 Ii J. 'k-thi窦 iA -r 4-k.U.-r -4' 

味：爷 
10. 3. 4 承包人无正当理由不移交工程的，承包人应承担工程照管、成品保护、 

保管等与工程有关的各项费用，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专用合同条件中另行约定承包

人无正当理由不移交工程的违约责任。，篡圣 

＼哭 
10.4 接收证书 久瞬 A 

10. 4. 1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在竣工验收合格后向发包人提交

第 14. 6 款〔质量保证金」约定的质量保证金，发包人应在竣工验收合格且工程具

备接收条件后的 14 天内向承包人颁发工程接收证书，但承包人未提交质量保证

金的，发包人有权拒绝颁发。发包人拒绝颁发工程接收证书的，应向承包人发出

通知，说明理由并指出在颁发接收证书前承包人需要做的工作，需要修补的缺陷

和承包人需要提供的文件。 

/ 

,0.4 接收证书 

了 

10. 5 竣工退场 

10. 5. 1 竣工退场 

颁发工程接收证书后，承包人应对施工现场进行清理，并撤离相关人员，使

得施工现场处于以下状态，直至工程师检验合格为止： 

(1） 施工现场内残留的垃圾已全部清除出场； 

(2) 'F 时工程已拆除，场地已按合同约定进行清理、平整或复原； 

(3）按合同约定应撤离的人员、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剩余的材料，包

括废弃的施工设备和材料，已按计划撤离施工现场； 

(4） 施工现场周边及其附近道路、河道的施工堆积物，已全部清理； 

(5） 施工现场其他竣工退场工作已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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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的竣工退场费用由承包人承担。承包人应在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期 

限内完成竣工退场逾期未完成的发包人有权出售或另行处理承包人遗留的喊 
品’由此支出的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发包人出售承包人遗留物品所得款项在乡寥赞夕z 

必要费用后应返还承包人  

ln 只 0 ．于 41，丰翎训百 、 一 10. 5. 2 地表还原 

一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和工程师的要求恢复临时占地及清理场地，否则发包人

有权委托其他人恢复或清理，所发生的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10. 5. 3 人员撤离 

除了经工程师同意需在缺陷责任期内继续工作和使用的人员、施工设备和临

时工程外，承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件约定和工程师的要求将其余的人员、施工设

备和临时工程撤离施工现场或拆除。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缺陷责任期满

时，承包人的人员和施工设备应全部撤离施工现场。 

蒸户缺陷责任与保币： 扩 几沃几丫、丫～ ～、’~～沙、‘一 J"'~'r ～公季公；气尹办y 

号于。1 工程保修的原则 

在工程移交发包人后，因承包 k原因产生的质量缺陷，承包人应承担质量缺

陷责任和保修义务。缺陷责任期届满，承包人仍应按合同约定的工程各部位保修

年限承担保修义务。 

们．2 缺陷责任期 

缺陷责任期原则上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合同当事人应在专用合

同条件约定缺陷责任期的具体期限，但该期限最长不超过 24 个月。 

单位／区段工程先于全部工程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的，该单位／

区段工程缺陷责任期自单位／区段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

程未在合同约定期限进行验收，但工程经验收合格的，以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报

告之日起算；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未能进行竣工验收的，在承包人提交竣工验

收报告 90 天后，工程自动进入缺陷责任期；发包人未经竣工验收擅自使用工程

的，缺陷责任期自工程转移占有之日起开始计算。 

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某项缺陷或损坏使某项工程或工程设备不能按原定目

标使用而需要再次检查、检验和修复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延长该项工程或

工程设备的缺陷责任期，并应在原缺陷责任期届满前发出延长通知。但缺陷责任

期最长不超过 24 个月。 

11.3 缺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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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 1 承包人缺陷调查 

如果发包人指示承包人调查任何缺陷的原因，承包人应在发包人的指导下进寥入｛ 

行调查。承包人应在发包人指示中说明的日期或与发包人达成一致的其他日期开犷

展调查。除非该缺陷应由承包人负责自费进行修补，承包人有权就调查的成本和

利润获得支付。 

犷如果承包人未能根据本款开展调查，该调查可由发包人开展。但应将上述调 

“查开展的日期通知承包人，承包人可自费参加调查。如果该缺陷应由承包人自费

进行修补，则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支付发包人因调查产生的合理费用。 

11. 3. 2 缺陷责任 

缺陷责任期内，由承包人原因造成的缺陷，承包人应负责维修，并承担鉴定

及维修费用。如承包人不维修也不承担费用，发包人可按合同约定从质量保证金

中扣除，费用超出质量保证金金额的，发包人可按合同约定向承包人进行索赔。 

承包之欠维修并承担相应费用后，不免除对工程的损失赔偿责任。发包人在使用过

掇料发现已修补的缺陷部位或部件还存在质量缺陷的，承包人应负责修复， 

月左’、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 女入产、 、今咬热 

！铭》 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共同查清缺陷或损坏的原因。经查明属承包人原因造成的， 

、一 应由承包人承担修复的费用。经查验非承包人原因造成的，发包人应承担修复的

费用，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11. 3. 4 修复通知 

在缺陷责任期内，发包人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已接收的工程存在缺陷或损坏

的，应书面通知承包人予以修复，但情况紧急必须立即修复缺陷或损坏的，发包

人可以口头通知承包人并在口头通知后 48 小时内书面确认，承包人应在专用合

同条件约定的合理期限内到达工程现场并修复缺陷或损坏。 

11. 3. 5 在现场外修复 

在缺陷责任期内，承包人认为设备中的缺陷或损害不能在现场得到迅速修复， 

承包人应当向发包人发出通知，请求发包人同意把这些有缺陷或者损害的设备移

出现场进行修复，通知应当注明有缺陷或者损害的设备及维修的相关内容，发包

人可要求承包人按移出设备的全部重置成本增加质量保证金的数额。 

11. 3. 6 未能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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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程的缺陷或损坏承包人拒绝维修或未能在合理期限内厂
修复缺陷或损坏’且经发包人书面催告后仍未修复的’发包人有权自行修复或委君》 

托第三方修复，所需费用由承包人承担。但修复范围超出缺陷或损坏范围的，超户／

出范围部分的修复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如果工程或工程设备的缺陷或损害使发包人实质上失去了工程的童体劲能， 

发包人有权向承包人追回已支付的工程款项，并要求其赔偿发包人相应损失。 

们．4 缺陷修复后的进一步试验 

任何一项缺陷修补后的 7 天内，承包人应向发包人发出通知，告知已修补的

情况。如根据第 9 条〔竣工试验〕或第 12 条〔竣工后试验〕的规定适用重新试验的， 

还应建议重新试验。发包人应在收到重新试验的通知后 14 天内答复，逾期未进

行答复的视为同意重新试验。承包人未建议重新试验的，发包人也可在缺陷修补

后的 14 天内指示进行必要的重新试验，以证明已修复的部分符合合同要求。 

、淤有的重复试验应按照适用于先前试验的条款进行，但应由责任方承担修补，，卒 

澎‘仆’ 在缺陷责任期内，为了修复缺陷或损坏，承包人有权出入工程现场，除情况 

丁举、 紧急必须立即修复缺陷或损坏外，承包人应提前 24 小时通知发包人进场修复的 

、一 时间。承包人进入工程现场前应获得发包人同意，且不应影响发包人正常的生产 

经营，并应遵守发包人有关安保和保密等规定。 

11.6 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于缺陷责任期届满前 7天内向发包人

发出缺陷责任期即将届满通知，发包人应在收到通知后 7天内核实承包人是否履

行缺陷修复义务，承包人未能履行缺陷修复义务的，发包人有权扣除相应金额的

维修费用。发包人应在缺陷责任期届满之日，向承包人颁发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 

并按第 14. 6. 3 项〔质量保证金的返还〕返还质量保证金。 

如根据第 10. 5. 3 项〔人员撤离」承包人在施工现场还留有人员、施工设备和

临时工程的，承包人应当在收到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后 28 天内，将上述人员、 

施工设备和临时工程撤离施工现场。 

们．7 保修责任 

因承包人原因导致的质量缺陷责任，由合同当事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在专

用合同条件和工程质量保修书中约定工程质量保修范围、期限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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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条竣工后试验 

本合同工程包含竣工后试验的，遵守本条约定。 

12. ，竣工后试验的程序 

12. 1. 1 工程或区段工程被发包人接收后，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应根据合同约定

尽早进行竣工后试验。 

12. 1. 2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提供全部电力、水、污水处理、 

燃料、消耗品和材料，以及全部其他仪器、协助、文件或其他信息、设备、工具、 

劳力，启动工程设备，并组织安排有适当资质、经验和能力的工作人员实施竣工

后试验。 

12. 1. 3 除《发包人要求》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进行

每项竣工后试验，并至少提前 21 天将该项竣工后试验的内容、地点和时间，以

及显示其他竣工后试验拟开展时间的竣工后试验计划通知承包人。 

发包人应根据《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按照第 5. 5 款〔操作和维修手册〕 

'/ ，仁灸的文件，以及承包人被要求提供的指导进行竣工后试验。如承包人未在发包

呜，趁丈！人通知的时间和地点参加竣工后试验，发包人可自行进行，该试验应被视为是承

妙 包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且承包人应视为认可试验数据。 

12. 1. 5 竣工后试验的结果应由双方进行整理和评价，并应适当考虑发包人对工

程或其任何部分的使用，对工程或区段工程的性能、特性和试验结果产生的影响。 

12. 2 延误的试验 

12. 2. 1 如果竣工后试验因发包人原因被延误的，发包人应承担承包人由此增加

的费用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12. 2. 2 如果因承包人以外的原因，导致竣工后试验未能在缺陷责任期或双方另

行同意的其他期限内完成，则相关工程或区段工程应视为已通过该竣工后试验。 

12.3 重新试验 

如工程或区段工程未能通过竣工后试验，则承包人应根据第 11. 3 款〔缺陷调

查〕的规定修补缺陷，以达到合同约定的要求；并按照第 11.4 款〔缺陷修复后的

进一步试验〕重新进行竣工后试验以及承担风险和费用。如未通过试验和重新试

验是承包人原因造成的，则承包人还应承担发包人因此增加的费用。 

12.4 未能通过竣工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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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麒笼 经发包人同意｛喋畜工程师发出经发包人签认的变更指 iT0 

:‘之、二产 除第 11. 3. 6 项「未能修复〕约夸定的情况外，变更不应包括准备将任何工作删减并 

产 交由他人或发包人自行实施的情况。承包人收到变更指示后，方可实施变更。未

经许可，承包人不得擅自对工程的任何部分进行变更。发包人与承包人对某项指

示或批准是否构成变更产生争议的，按第 20 条〔争议解决〕处理。 

13. 1. 2 承包人应按照变更指示执行，除非承包人及时向工程师发出通知，说明

该项变更指示将降低工程的安全性、稳定性或适用性；涉及的工作内容和范围不

可预见；所涉设备难以采购；导致承包人无法执行第 7. 5 款〔现场劳动用工〕、第 

7. 6 款〔安全文明施工〕、第 7. 7 款〔职业健康〕或第 7. 8 款〔环境保护〕内容；将造

成工期延误；与第 4. 1 款〔承包人的一般义务〕相冲突等无法执行的理由。工程师

接到承包人的通知后，应作出经发包人签认的取消、确认或改变原指示的书面回 

复。 

13. 2 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13. 2. 1 承包人提出合理化建议的，应向工程师提交合理化建议说明，说明建议

的内容、理由以及实施该建议对合同价格和工期的影响。 

13. 2. 2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工程师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合理化建议

后 7 天内审查完毕并报送发包人，发现其中存在技术上的缺陷，应通知承包人修

改。发包人应在收到工程师报送的合理化建议后 7 天内审批完毕。合理化建议经 

12. 4. 1 工程或区段工程未能通过竣工后试验，且合同中就该项未通过的试验约

定了性能损害赔偿违约金及其计算方法的，或者就该项未通过的试验另行达成补肠 

~~ Ij-. 荡 Ai 1.~～土才丫：廿口，子，白雌乡石，丈士不各去均六～~～社砚k 咬川去扁扮房公户、红乏
充协议的，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向发包人支付相应违约金或按补充协议履行后 y 

视为通过竣工后试验。 

一‘ 于 ～入、飞、了了 户、、、 飞 

12. 4. 2 对未能通过竣工后试验的土程或区段工程，承包人可向发包尤建‘议，由

承包人对该工程或区段工程进行调整或修补。发包人收到建议后，可向承包人发

＼出通知，指示其在发包人方便的合理时间进入工程或区段工程进行调查、调整或

修补，并为承包人的进入提供方便。承包人提出建议，但未在缺陷责任期内收到

上述发包人通知的，相关工程或区段工程应视为已通过该竣工后试验。 

12. 4. 3 发包人无故拖延给予承包人进行调查、调整或修补所需的进入工程或区

段工程的许可，并造成承包人费用增加的，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并支付承包人 

合理利润。 、2嵘‘、催”;:''‘「 

第 13.条变更与调整 

，仪犷发包人变更权
厂喂梦 心乙匕‘～之’~ 



！澎乏 Y 13. 3. 3 变更估价 

户声臀第 1333项〔’ 

承包人收到工程师下达的变更指示后，认为不能执行，应在合理期限内提出 

不嫉贡该变更指示的理由。承包人认为可以执行变更的’应当书面说明实施该～ 
袅署指示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及对合同价格和工期的影响’且合同当事人应当傀举‘ 

毒臀第 13. 3. 3 项〔变更估价」约定确定变更估价。 。；；洛派 

＼啥、尹 13331 变更估 
、～ 除专用合同畏 

13. 3. 3. 1 变更估价原则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变更估价按照本款约定处理： 

(1）合同中未包含价格清单，合同价格应按照所执行的变更工程的成本加 

利润调整； 

(2） 合同中包含价格清单，合同价格按照如下规则调整： 

1） 价格清单中有适用于变更工程项目的，应采用该项目的费率和价格； 

2）价格清单中没有适用但有类似于变更工程项目的，可在合理范围内参照 

类似项目的费率或价格； 

3）价格清单中没有适用也没有类似于变更工程项目的，该工程项目应按成 

本加利润原则调整适用新的费率或价格。 

13. 3. 3. 2 变更估价程序 

发包人批准的，工程师应及时发出变更指示，由此引起的合同价格调整按照第 

13. 3. 3 项「变更估价」约定执行。发包人不同意变更的，工程师应书面通知承包

人。 

13. 2. 3 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缩短了工期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的， 

双方可以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的约定进行利益分享。 

13. 3 变更程序 

13. 3. 1 发包人提出变更 

发包人提出变更的，应通过工程师向承包人发出书面形式的变更指示，变更

指示应说明计划变更的工程范围和变更的内容。 

13. 3. 2 变更执行 

承包人应在收到变更指示后 14 天内，向工程师提交变更估价申请。工程师 

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变更估价申请后 7 天内审查完毕并报送发包人，工程师对 

变更估价申请有异议，通知承包人修改后重新提交。发包人应在承包人提交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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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申请后 14 天内审批完毕。发包人逾期未完成审批或未提出异议的，视为认

可承包人提交的变更估价申请。 

因变更引起的价格调整应计入最近一期的进度款中支付。 

13. 3. 4 变更引起的工期调整 、＼热可、’ 

因变更引起工期变化的，合同当事人均可要求调整合同工期，由合同当事人

按照第 3. 6 款〔商定或确定〕并参考工程所在地的工期定额标准确定增减工期天

数。 

13.4 暂估价 

13. 4. 1 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 

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由承包人作为招标人的， 

招标文件、评标方案、评标结果应报送发包人批准。与组织招标工作有关的费用 

龚若篡篡默默翼；，、、、、。，、、《、、：。、 / 
、， /z、1J／ 具体的招标程序以及发包人和承包人权利义务关系可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 

洲 翼嘿黑黯「「“‘「「歹l"‘「「“‘「「‘“「「“ 
13. 4. 2 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 

对于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承包人具备实施暂估价项目的资格

和条件的，经发包人和承包人协商一致后，可由承包人自行实施暂估价项目，具

体的协商和估价程序以及发包人和承包人权利义务关系可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

定。确定后的暂估价项目金额与价格清单中所列暂估价的金额差以及相应的税金

等其他费用应列入合同价格。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暂估价合同订立和履行迟延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 

延误的工期由发包人承担，并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因承包人原因导致暂估价

合同订立和履行迟延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13.5 暂列金额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每一笔暂列金额只能按照发包人的指示全部或

部分使用，并对合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付给承包人的总金额应仅包括发包人已

指示的，与暂列金额相关的工作、货物或服务的应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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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笔暂列金额，发包人可以指示用于下列支付： 

(1） 发包人根据第 13. 1 款〔发包人变更权〕指示变更，决定对合同价格和一卜，丫’愁＞、雏 

付款计划表（如有）进行调整的、由承包人实施的工作（包括要提供的工程设备、、居 

材料和服务）; 

(2） 承包人购买的工程设备、材料、工作或服务，应支付包括承包人已付 

（或应付）的实际金额以及相应的管理费等费用和利润（管理费和利润应以实际

金额为基数根据合同约定的费率（如有）或百分比计算）。 

发包人根据上述（1）和（或）(2）指示支付暂列金额的，可以要求承包人提交

其供应商提供的全部或部分要实施的工程或拟购买的工程设备、材料、工作或服

务的项目报价单。发包人可以发出通知指示承包人接受其中的一个报价或指示撤

销支付，发包人在收到项目报价单的 7 天内未作回应的，承包人应有权自行接受 
朴山 14. 1-,- 人土廿／人 成叭夕 
其中任何一个报价。

j 

才 3.6 HI13.6.1 !)公井久 
凭 

日 

项 

的 

成本与利润构成的原则，由工程师按照第 3. 6 款〔商定或确定〕确定计日工的单价。 

13. 6. 2 采用计日工计价的任何一项工作，承包人应在该项工作实施过程中，每

天提交以下报表和有关凭证报送工程师审查： 

(1） 工作名称、内容和数量； 

(2） 投入该工作的所有人员的姓名、专业、工种、级别和耗用工时； 

(3） 投入该工作的材料类别和数量； 

(4） 投入该工作的施工设备型号、台数和耗用台时； 

(5） 其他有关资料和凭证。 

计日工由承包人汇总后，列入最近一期进度付款申请单，由工程师审查并经

发包人批准后列入进度付款。 

13. 7 法律变化引起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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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7. 1 基准日期后，法律变化导致承包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所需要的费用发生

除第 13. 8 款〔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约定以外的增加时，由发包人承担由此户

增加的费用；减少时，应从合同价格中予以扣减。基准日期后，因法律变化造成 
火井方 

工期延误时，工期应予以顺延。 扩矛加 

13. 7. 2 因法律变化引起的合同价格和工期调整，合同当事人无法达成一致的， 

犷由工程师按第 3. 6 款〔商定或确定〕的约定处理。 

八、：丫、13. 7. 3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在工期延误期间出现法律变化的，由此增 
＼ 一 
飞 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13. 7. 4 因法律变化而需要对工程的实施进行任何调整的，承包人应迅速通知发

包人，或者发包人应迅速通知承包人，并附上详细的辅助资料。发包人接到通知

后，应根据第 13. 3 款〔变更程序〕发出变更指示。；又翻 

13.8 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 

咚命王要工程材料、设备、人工价格与招标时基期价相比，波动幅度超过合

定幅度的，双方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调整方式调整。 

3. 8. 2 发包人与承包人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采用《价格指数权重表》的，适

用本项约定。 

13. 8. 2. 1 双方当事人可以将部分主要工程材料、工程设备、人工价格及其他双

方认为应当根据市场价格调整的费用列入附件6〔价格指数权重表〕，并根据以下

公式计算差额并调整合同价格： 

(1） 价格调整公式 

L \ L'U! l'tT2 王城Jj l'Ull) 」 

公式中：AP 一需调整的价格差额； 

P。一一付款证书中承包人应得到的已完成工作量的金额。此项金额应不包括

价格调整、不计质量保证金的预留和支付、预付款的支付和扣回。第 13 条〔变更

与调整〕约定的变更及其他金额已按当期价格计价的，也不计在内； 

A 一一定值权重（即不调部分的权重）; 

B1; B2; B3; Bn一一各可调因子的变值权重（即可调部分的权重）为各可 

调因子在投标函投标总报价中所占的比例，且 A+B1+B2+B3+ 

氏；Ff2; Ff3; Ftn一一各可调因子的当期价格指数，指付款证书相关周期 

最后一天的前 42 天的各可调因子的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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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 F02; F03; F0.一一各可调因子的基本价格指数，指基准日期的各可调

因子的价格指数。 

L'1 J 区里溉整公式中的各：调因子定值和变值权重以及基本价格指数及'I 

其来源在投标函附录价格指数和权重表中约定。价格指数应首先采用投标函附录 

中载明的有关部门提供的价格指数，缺乏上述价格指数时，可采用有关部门提供 

的价格代替。 

(2） 暂时确定调整差额 

在计算调整差额时得不到当期价格指数的，可暂用上一次价格指数计算，并

在以后的付款中再按实际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3） 权重的调整 

按第 13. 1 款〔发包人变更权〕约定的变更导致原定合同中的权重不合理的， 

由工程师与承包人和发包人协商后进行调整。 

、秀瓜）承包人原因工期延误后的价格调整 

水又 因承包人原因未在约定的工期内竣工的，则对原约定竣工日期后继续施工、的’ 

户衣夕 工程，在使用本款第（1）项价格调整公式时，应采用原约定竣工日期与实际竣工 

;、之 1) 日期的两个价格指数中较低的一个作为当期价格指数。 

洲 
护 (5） 发包人引起的工期延误后的价格调整 

由于发包人原因未在约定的工期内竣工的，则对原约定竣工日期后继续施工

的工程，在使用本款第（1）目价格调整公式时，应采用原约定竣工日期与实际

竣工日期的两个价格指数中较高的一个作为当期价格指数。 

13. 8. 2. 2 未列入《价格指数权重表》的费用不因市场变化而调整。 

13. 8. 3 双方约定采用其他方式调整合同价款的，以专用合同条件约定为准。 

第，4 条合同价格与支付 

14. 1 合同价格形式 

14. 1. 1 除专用合同条件中另有约定外，本合同为总价合同，除根据第 13 条〔变

更与调整〕，以及合同中其它相关增减金额的约定进行调整外，合同价格不做调

整。 

14. 1. 2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 

(1）工程款的支付应以合同协议书约定的签约合同价格为基础，按照合同 

约定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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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2）承包人应支付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应由其支付的各项税费，除第 

13. 7 款「法律变化引起的调整〕约定外，合同价格不应因任何这些税费进行调整； 

(3）价格清单列出的任何数量仅为估算的工作量，不得将其视为要求承包

人实施的工程的实际或准确的工作量。在价格清单中列出的任何工作量和价格数

据应仅限用于变更和支付的参考资料，而不能用于其他目的。 

14. 1. 3 合同约定工程的某部分按照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支付的，应按照专用

合同条件的约定进行计量和估价，并据此调整合同价格。 

14.2 预付款 

14. 2. 1 预付款支付 

预付款的额度和支付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约定执行。预付款应当专用于承包人

为合同工程的设计和工程实施购置材料、工程设备、一施工设备、修建临时设施以 

及组织施工队伍进场等合同工作。 － 

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预付款在进度付款中同比例扣回。在颁发工程

收证书前，提前解除合同的，尚未扣完的预付款应与合同价款一并结算 

发包人逾期支付预付款超过 7 天的，承包人有权向发包人发出要求预付的催

告通知，发包人收到通知后 7 天内仍未支付的，承包人有权暂停施工，并按第 

15. 1. 1 项〔发包人违约的情形〕执行。 

14. 2. 2 预付款担保 

发包人指示承包人提供预付款担保的，承包人应在发包人支付预付款 7 天前

提供预付款担保，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除外。预付款担保可采用银行保函、担

保公司担保等形式，具体由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在预付款完全扣

回之前，承包人应保证预付款担保持续有效。 

发包人在工程款中逐期扣回预付款后，预付款担保额度应相应减少，但剩余

的预付款担保金额不得低于未被扣回的预付款金额。 

,4. 3 工程进度款 

14. 3. 1 工程进度付款申请 

(1）人工费的申请 

人工费应按月支付，工程师应在收到承包人人工费付款申请单以及相关资料

后 7 天内完成审查并报送发包人，发包人应在收到后 7 天内完成审批并向承包人 

61 



签发人工费支付证书，发包人应在人工费支付证书签发后 7 天内完成支付。已支

付的人工费部分，发包人支付进度款时予以相应扣除。 

(2）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在每月月末向工程师提交进度了

付款申请单，该进度付款申请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截至本次付款周期内已完成工作对应的金额； 

2） 扣除依据本款第（1）目约定中已扣除的人工费金额； 

3） 根据第 13 条〔变更与调整〕应增加和扣减的变更金额； 

4） 根据第 14. 2 款〔预付款〕约定应支付的预付款和扣减的返还预付款； 

5） 根据第 14. 6. 2 项〔质量保证金的预留」约定应预留的质量保证金金额； 

6） 根据第 19 条〔索赔」应增加和扣减的索赔金额； 

7）对已签发的进度款支付证书中出现错误的修正，应在本次进度付款中支 

什哉念苗膝的奏玄沂． ，添「 

、人峨丫谷 8） 根据合同约定应增加和扣减的其他金额。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工程师应在收到承包人进度付款申请单以及相

关资料后 7 天内完成审查并报送发包人，发包人应在收到后 7 天内完成审批并向

承包人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发包人逾期（包括因工程师原因延误报送的时间） 

未完成审批且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已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 

工程师对承包人的进度付款申请单有异议的，有权要求承包人修正和提供补

充资料，承包人应提交修正后的进度付款申请单。工程师应在收到承包人修正后

的进度付款申请单及相关资料后 7 天内完成审查并报送发包人，发包人应在收到

工程师报送的进度付款申请单及相关资料后 7 天内，向承包人签发无异议部分的

进度款支付证书。存在争议的部分，按照第 20 条「争议解决〕的约定处理。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在进度款支付证书签发后 14 天内完

成支付，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的，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利息；

逾期支付超过 56 天的，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两倍支付利息。 

发包人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不表明发包人已同意、批准或接受了承包人完

成的相应部分的工作。 

14. 3. 3 进度付款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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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 

在对已签发的进度款支付证书进行阶段汇总和复核中发现错误、遗漏或重复 

的’发包人和承包人均有权提出修正申请。经发包人和承包人同意的修正’应在；熟 

下期进度付款中支付或扣除。 、．、《/ 之、 \V 

14.4 付款计划表 

14. 4. 1 付款计划表的编制要求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付款计划表按如下要求编制： 

(1）付款计划表中所列的每期付款金额，应为第 14. 3. 1 项〔工程进度付款

申请〕每期进度款的估算金额； 

(2） 实际进度与项目进度计划不一致的，合同当事人可按照第 3. 6 款〔商

定或确定〕修改付款计划表； 

(3）不采用付款计划表的，承包人应向工程师提交按季度编制的支付估算 

飞乙 /V. 入少 (1）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根据第 8.4 款〔项目进度计划」 

护’／ 约定的项目进度计划、签约合同价和工程量等因素对总价合同进行分解，确定付

款期数、计划每期达到的主要形象进度和（或）完成的主要计划工程量（含设计、 

采购、施工、竣工试验和竣工后试验等）等目标任务，编制付款计划表。其中人

工费应按月确定付款期和付款计划。承包人应当在收到工程师和发包人批准的项 

目进度计划后 7 天内，将付款计划表及编制付款计划表的支持性资料报送工程师。 

(2）工程师应在收到付款计划表后 7 天内完成审核并报送发包人。发包人

应在收到经工程师审核的付款计划表后 7 天内完成审批，经发包人批准的付款计

划表为有约束力的付款计划表。 

(3）发包人逾期未完成付款计划表审批的，也未及时要求承包人进行修正

和提供补充资料的，则承包人提交的付款计划表视为已经获得发包人批准。 

14.5 竣工结算 

14. 5. 1 竣工结算申请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42 天内向工

程师提交竣工结算申请单，并提交完整的结算资料，有关竣工结算申请单的资料

清单和份数等要求由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竣工结算申请单应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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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竣工结算合同价格； 

喊
一
｝
城
 

(2） 发，包人已支付承包人的款项； 
梦；、：，‘。芥 ，翼、厂 、。‘八 

(3）采用第 14. 6. 1 项〔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第（2）种方式翼供舞 

质量保证金的，应当列明应预留的质量保证金金额；采用第 14. 6. 1 项〔承今岔人提

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中其他方式提供质量保证金的，应当按第 14. 6 款〔质量保

证金〕提供相关文件作为附件； 

(4） 发包人应支付承包人的合同价款。 

14. 5. 2 竣工结算审核 

(1）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工程师应在收到竣工结算申请单后 14 

天内完成核查并报送发包人。发包人应在收到工程师提交的经审核的竣工结算申

请单后 14 天内完成审批，并由工程师向承包人签发经发包人签认的竣工付款证

书。工程师或发包人对竣工结算申请单有异饮的，有权要求承包人进行修正和提

供r钦连溃料，承包人应提交修正后的竣工结算申请单。 

尹’发包人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竣卫结算申请书后 28 天内未完成审批且未提出纂沐

的，视为发包人认可承包人提交的竣工结算申请单，并自发包人收到承包人提

交的竣工结算申请单后第 29 天起视为已签发竣工付款证书。 

(2）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在签发竣工付款证书后的 14 

天内，完成对承包人的竣工付款。发包人逾期支付的，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支付违约金；逾期支付超过 56天的，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两倍支付

违约金。 

(3）承包人对发包人签认的竣工付款证书有异议的，对于有异议部分应在

收到发包人签认的竣工付款证书后 7 天内提出异议，并由合同当事人按照专用合

同条件约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复核，或按照第 20 条〔争议解决〕约定处理。对于

无异议部分，发包人应签发临时竣工付款证书，并按本款第（2）项完成付款。 

承包人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可发包人的审批结果。 

14. 5. 3 扫尾工作清单 

经双方协商，部分工作在工程竣工验收后进行的，承包人应当编制扫尾工作

清单，扫尾工作清单中应当列明承包人应当完成的扫尾工作的内容及完成时间。 

承包人完成扫尾工作清单中的内容应取得的费用包含在第 14. 5. 1 项〔竣工

结算申请〕及第 14. 5. 2 项〔竣工结算审核〕中一并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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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护 

扫尾工作的缺陷责任期按第 11 条〔缺陷责任与保修〕处理承包人未能按照、乒、 
扫尾工作清单约定的完成时间完成扫尾工作的’视为承包人原因导致的工程质量

.... 

缺陷按照第 11. 3 款〔缺陷调查」处理 矿“' 
14.6 质量保证金 

几经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提供质量保证金的，应在专用合同条件中予以明确。 

训！、在工程项目竣工前，承包人已经提供履约担保的，发包人不得同时要求承包人提 

供质量保证金。 

14. 6. 1 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 

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有以下三种方式： 

(1） 提交工程质量保证担保； 

、 
(2） 预留相应比例的工程款； 淤、厂 

才、长‘3） 双方约定的其他方式。 

嗽者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质量保证金原则上采用上述第（1）种方式，厂、、介之 

承包人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7天内，向发包人提交工程质量保证担保。承 

包人提交工程质量保证担保时，「发包人应同时返还预留的作为质量保证金的工程 

价款（如有）。但不论承包人以何种方式提供质量保证金，累计金额均不得高于 

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3%。 

14. 6. 2 质量保证金的预留 

双方约定采用预留相应比例的工程款方式提供质量保证金的，质量保证金的

预留有以下三种方式： 

(1）按专用合同条件的约定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时逐次预留，直至预留的质

量保证金总额达到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金额或比例为止。在此情形下，质量保证

金的计算基数不包括预付款的支付、扣回以及价格调整的金额； 

(2） 工程竣工结算时一次性预留质量保证金； 

(3） 双方约定的其他预留方式。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质量保证金的预留原则上采用上述第（1）种

方式。如承包人在发包人签发竣工付款证书后 28 天内提交工程质量保证担保， 

发包人应同时返还预留的作为质量保证金的工程价款。发包人在返还本条款项下

的质量保证金的同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 

14. 6. 3 质量保证金的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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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责任期内，承包人认真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缺陷责任期满，发包人根

据第 11. 6 款〔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向承包人颁发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后，承包；

人可向发包人中请返还质量保证金。 

发包人在接到承包人返还质量保证金申请后，应于 7 天内将质量保证釜聂

承包人，逾期未返还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发包人在接到承包人返还质量保证金

飞冲请后 7 天内不予答复，视同认可承包人的返还质量保证金申请。 

发包人和承包人对质量保证金预留、返还以及工程维修质量、费用有争议的， 

按本合同第 20 条〔争议解决〕约定的争议和纠纷解决程序处理。 

14. 7 最终结清 

14. 7. 1 最终结清申请单 

(1）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在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颁发后 

7 天内，按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份数向发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并提供相关 
一一冬犷：角．, J“、＼八 

、人℃护夕’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最终结清申请单应列明质量保证金、应扣除蚤攀＼ 

，冷卜洲！质量保证金、缺陷责任期内发生的增减费用。 
、‘/I.,户户产 ＼、q、、’"" ＼、「、’器灯 
贷声 (2）发包人对最终结清申请单内容有异议的，有权要求承包人进行修正和 

提供补充资料，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提交修正后的最终结清申请单。 

14. 7. 2 最终结清证书和支付 

(1）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最终结清

申请单后 14 天内完成审批并向承包人颁发最终结清证书。发包人逾期未完成审

批，又未提出修改意见的，视为发包人同意承包人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单，且自

发包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单后 15 天起视为已颁发最终结清证书。 

(2）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在颁发最终结清证书后 7 天内

完成支付。发包人逾期支付的，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利息；逾期

支付超过 56 天的，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两倍支付利息。 

(3）承包人对发包人颁发的最终结清证书有异议的，按第 20 条〔争议解决」 

的约定办理。 

第，5条违约 

15. ，发包人违约 

15. 1. 1 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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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形，属于发包

人违约： 

(1）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开始工作日期延误的； 

(2） 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 

(3） 发包人违反第 13. 1. 1 项约定，自行实施被取消的工作或转由他人实

施的； 

(4） 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工程暂停施工的； 

(5）工程师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

复工的； 

(6） 发包人明确表示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 

(7） 发包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他义务的。 

又咒篡、 15.1.1。，(6）糯、、＊：、、、、、、、、、、 
毖人’！油通知，要求发包人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通知后 28 

，汉介、走 天内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承包人有权暂停相应部位工程实施，并通知工程师。 

发包人应承担因其违约给承包人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并支付承

包人合理的利润。此外，合同当事人可在专用合同条件中另行约定发包人违约责

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15. 2 承包人违约 

15. 2. 1 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况之一的，属

于承包人违约： 

(1）承包人的原因导致的承包人文件、实施和竣工的工程不符合法律法规、 

工程质量验收标准以及合同约定； 

(2） 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进行转包或违法分包的； 

(3） 承包人违反约定采购和使用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备； 

(4） 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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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承包人未经工程师批准，擅自将已按合同约定进入施工现场的施工设

备、临时设施或材料撤离施工现场； 

(6）承包人未能按项目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造成工期延误；二 

(7） 由于承包人原因未能通过竣工试验或竣工后试验的； 

(8）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未能在合理期限对工程缺陷进行修

复，或拒绝按发包人指示进行修复的； 

(9） 承包人明确表示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 

(10） 承包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他义务的。 

15. 2. 2 通知改正 

承包人发生除第 15. 2. 1 项第（7）目、第（9）目约定以外的其他违约情况时， 

工程师可在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合理期限内向承包人发出整改通知，要求其在指 

内改正。 
橇 ) 

少 3 承包人违约的责任 、、、/气：、飞 

冬；、可 
厂念二！ 承包人应承担因其违约行为而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此外’合同 

！珍 J 当事人可在专用合同条件中另行约定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15. 3 第三人造成的违约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当

事人承担违约责任。一方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

定解决。 

第，6 条合同解除 

16. 1 由发包人解除合同 

16. 1. 1 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有权基于下列原因，以书面形式通知承

包人解除合同，解除通知中应注明是根据第 16. 1. 1 项发出的，发包人应在发出

正式解除合同通知 14 天前告知承包人其解除合同意向，除非承包人在收到该解

除合同意向通知后 14 天内采取了补救措施，否则发包人可向承包人发出正式解

除合同通知立即解除合同。解除日期应为承包人收到正式解除合同通知的日期， 

但在第（5）目的情况下，发包人无须提前告知承包人其解除合同意向，可直接发

出正式解除合同通知立即解除合同： 

(1） 承包人未能遵守第 4. 2 款〔履约担保〕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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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包人未能遵守第 4. 5 款〔分包〕有关分包和转包的约定； 

(3）承包人实际进度明显落后于进度计划，并且未按发包人的指令采取措气 

施并修正进度计划； 、然小 

(4） 工程质量有严重缺陷，承包人无正当理由使修复开始日期拖延达 28 

天以上 

(5）承包人破产、停业清理或进入清算程序，或情况表明承包人将进入破

产和（或）清算程序，已有对其财产的接管令或管理令，与债权人达成和解，或

为其债权人的利益在财产接管人、受托人或管理人的监督下营业，或采取了任何

行动或发生任何事件（根据有关适用法律）具有与前述行动或事件相似的效果； 

(6）承包人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或经发包人以书面

形式通知其履约后仍未能依约履行合同、或以不适当的方式履行合同； 

(7）未能通过的竣工试验、未能通过的竣工后试验，使工程的任何部分和

达整个工程丧失了主要使用功能、生产功能， 

、入呜～ (8） 因承包人的原因暂停工作超过 56 天且暂停影响到整个工程，或因承介、 

莽苏！包人的原因暂停工作超过 182 天；- 

(9） 承包人未能遵守第 8. 2 款〔竣工日期〕规定，延误超过 182 天； 

(10）工程师根据第 15. 2. 2 项〔通知改正〕发出整改通知后，承包人在指定

的合理期限内仍不纠正违约行为并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 

16. 1. 2 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后承包人的义务 

合同解除后，承包人应按以下约定执行： 

(1） 除了为保护生命、财产或工程安全、清理和必须执行的工作外，停止

执行所有被通知解除的工作，并将相关人员撤离现场； 

(2）经发包人批准，承包人应将与被解除合同相关的和正在执行的分包合

同及相关的责任和义务转让至发包人和（或）发包人指定方的名下，包括永久性

工程及工程物资，以及相关工作； 

(3） 移交已完成的永久性工程及负责已运抵现场的工程物资。在移交前， 

妥善做好己完工程和已运抵现场的工程物资的保管、维护和保养； 

(4）将发包人提供的所有信息及承包人为本工程编制的设计文件、技术资

料及其它文件移交给发包人。在承包人留有的资料文件中，销毁与发包人提供的

所有信息相关的数据及资料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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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移交相应实施阶段已经付款的并已完成的和尚待完成的设计文件、图

纸、资料、操作维修手册、施工组织设计、质检资料、竣工资料等； 

16. 1. 3 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后的估价、付款和结算 
碍本、 

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则合同当事人应在合同解除后 28 天「内「完成

估价、付款和清算，并按以下约定执行： 

(1）合同解除后，按第 3. 6 款〔商定或确定〕商定或确定承包人实际完成工

作对应的合同价款，以及承包人已提供的材料、工程设备、施工设备和临时工程

等的价值； 

(2） 合同解除后，承包人应支付的违约金； 

(3） 合同解除后，因解除合同给发包人造成的损失； 

(4） 合同解除后，承包人应按照发包人的指示完成现场的清理和撤离； 

冲5） 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在合同解除后进行清算，出具最终结清付款证书， 

款项。 万尸咬夕z 

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发包人有权暂停对承包人的付款，查清各项付款

已扣款项，发包人和承包人未能就合同解除后的清算和款项支付达成一致的， 

按照第 20 条〔争议解决〕的约定处理。 

16. 1. 4 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合同权益转让 

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可以继续完成工程，和（或）安排第三人完成。发包人

有权要求承包人将其为实施合同而订立的材料和设备的订货合同或任何服务合

同利益转让给发包人，并在承包人收到解除合同通知后的 14 天内，依法办理转

让手续。发包人和（或）第三人有权使用承包人在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备、临时

工程、承包人文件和由承包人或以其名义编制的其他文件。 

16. 2 由承包人解除合同 

16. 2. 1 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有权基于下列原因，以书面形式通知发

包人解除合同，解除通知中应注明是根据第 16. 2. 1 项发出的，承包人应在发出

正式解除合同通知 14 天前告知发包人其解除合同意向，除非发包人在收到该解

除合同意向通知后 14 天内采取了补救措施，否则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正式解

除合同通知立即解除合同。解除日期应为发包人收到正式解除合同通知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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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第（5）目的情况下，承包人无须提前告知发包人其解除合同意向，可直接发

出正式解除合同通知立即解除合同： 

(1）承包人就发包人未能遵守第 2. 5. 2 项关于发包人的资金安排发出通知杀

后 42 天内，仍未收到合理的证明； 

(2）在第 14 条规定的付款时间到期后 42天内，承包人仍未收到应付款项； 

(3） 发包人实质上未能根据合同约定履行其义务，构成根本性违约； 

(4）发承包双方订立本合同协议书后的 84 天内，承包人未收到根据第 8. 1 

款〔开始工作〕的开始工作通知； 

(5）发包人破产、停业清理或进入清算程序，或情况表明发包人将进入破

产和（或）清算程序或发包人资信严重恶化，已有对其财产的接管令或管理令， 

与债权人达成和解，或为其债权人的利益在财产接管人、受托人或管理人的监督

下营业，或采取了任何行动或发生任何事件（根据有关适用法律）具有与前述行

动口；、、三全 /1 相似的效果； 

孤卒 (6）发包人未能遵守第 2. 5:3 项的约定提交支付担保 
叔神 (7） 发包人未能执行第 15. 1. 2 项 L通知改正」的约定’致使合同目的不能 

碱‘现「 111 Z1. k- I .1.1-. F~~ -r II- 11-4- - tr *i-i* /,1-,mtfr A，一～ 

(9）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开始工作日期迟于承包人收到中标通知书（或在无

中标通知书的情况下，订立本合同之日）后第 84 天的。 

发包人接到承包人解除合同意向通知后 14 天内，发包人随后给予了付款， 

或同意复工、或继续履行其义务、或提供了支付担保等，承包人应尽快安排并恢

复正常工作；因此造成工期延误的，竣工日期顺延；承包人因此增加的费用，由

发包人承担。 

16. 2. 2 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后承包人的义务 

合同解除后，承包人应按以下约定执行： 

(1） 除为保护生命、财产、工程安全的工作外，停止所有进一步的工作；

承包人因执行该保护工作而产生费用的，由发包人承担； 

(2） 向发包人移交承包人已获得支付的承包人文件、生产设备、材料和其

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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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因发包人的原因暂停工作超过 56 天且暂停影响到整个工程，或因发

包人的原因暂停工作超过 182天的； 



(3）从现场运走除为了安全需要以外的所有属于承包人的其他货物，并撤

离现场。 

16. 2. 3 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后的付款 

承包人按照本款约定解除合凤的，发包人应在解除合同后 28 天内支付灸卞列

款项，并退还履约担保： 
一一 

方 (1） 合同解除前所完成工作的价款， 

(2）承包人为工程施工订购并已付款的材料、工程设备和其他物品的价款；

发包人付款后，该材料、工程设备和其他物品归发包人所有； 

(3） 承包人为完成工程所发生的，而发包人未支付的金额； 

(4） 承包人撤离施工现场以及遣散承包人人员的款项； 

(5） 按照合同约定在合同解除前应支付的违约金； 

、衣动 按照合同约定应当支付给承包人的其他款项； 

确丫公 (7） 按照合同约定应返还的质量保证金； 
、  

(8） 因解除合同给承包人造成的损失。 

承包人应妥善做好已完工程和与工程有关的已购材料、工程设备的保护和移

交工作，并将施工设备和人员撤出施工现场，发包人应为承包人撤出提供必要条 

件。 

16. 3 合同解除后的事项 

16. 3. 1 结算约定依然有效 

合同解除后，由发包人或由承包人解除合同的结算及结算后的付款约定仍然

有效，直至解除合同的结算工作结清。 

16. 3. 2 解除合同的争议 

双方对解除合同或解除合同后的结算有争议的，按照第 20 条「争议解决」的

约定处理。 

第，7 条不可抗力 

17. ，不可抗力的定义 

不可抗力是指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可避 

免、不能克服且不能提前防备的自然灾害和社会性突发事件，如地震、海啸、瘟

疫、骚乱、戒严、暴动、战争和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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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不可抗力的通知 

合同一方当事人觉察或发现不可抗力事件发生，使其履行合同义务受到阻碍硕

时，有义务立即通知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和工程师，书面说明不可抗力和受阻碍的幸

详细情况，并提供必要的证明——「又 

不可抗力持续发生的，合同一方当事人应每隔 28 天向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和

工程师提交中间报告，说明不可抗力和履行合同受阻的情况，并于不可抗力事件

结束后 28 天内提交最终报告及有关资料。 

17.3 将损失减至最小的义务 

不可抗力发生后，合同当事人均应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和减少损失的扩大，使

不可抗力对履行合同造成的损失减至最小。另一方全力协助并采取措施，需暂停

实施的工作，立即停止。任何一方当事人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的，应 

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z愉 

』卿 、群 
亡、财尧损失、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等后果， 

合同当事人按以下原则承担： 

(1）永久工程，包括已运至施工现场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损害，以及因工

程损害造成的第三人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由发包人承担； 

(2） 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的损坏由承包人承担； 

(3） 发包人和承包人各自承担其人员伤亡及其他财产损失； 

(4）因不可抗力影响承包人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已经引起或将引起工期

延误的，应当顺延工期，由此导致承包人停工的费用损失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合理

分担，停工期间必须支付的现场必要的工人工资由发包人承担； 

(5） 因不可抗力引起或将引起工期延误，发包人指示赶工的，由此增加的

赶工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6）承包人在停工期间按照工程师或发包人要求照管、清理和修复工程的

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不可抗力引起的后果及造成的损失由合同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

各自承担。不可抗力发生前已完成的工程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支付。 

17.5 不可抗力影响分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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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人根据分包合同的约定，有权获得更多或者更广的不可抗力而免除某些

义务时，承包人不得以分包合同中不可抗力约定向发包人抗辩免除其义务。 

17.6 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因单次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连续超过 84 天或累计超过 140；天的，发

包人和承包人均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承包人应按照第 10. 5 款〔竣工退场〕 

的规定进行。由双方当事人按照第 3. 6 款〔商定或确定〕商定或确定发包人应支付 

「的款项，该款项包括： \ 

(1） 合同解除前承包人已完成工作的价款； 

(2）承包人为工程订购的并已交付给承包人，或承包人有责任接受交付的

材料、工程设备和其他物品的价款；当发包人支付上述费用后，此项材料、工程

设备与其他物品应成为发包人的财产，承包人应将其交由发包人处理； 

(3）发包人指示承包人退货或解除订廖咨同而产生的费用，或因不能退货

同而产生的损失’ 

(4） 承包人撤离施工现场以及遣散承包人人员的费用； 

(5） 按照合同约定在合同解除前应支付给承包人的其他款项； 

(6） 扣减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向发包人支付的款项； 

(7） 双方商定或确定的其他款项。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当在商定或确定上述款

项后 28 天内完成上述款项的支付。 

第，8 条保险 

18. ”设计和工程保险 

18. 1. 1 双方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的约定向双方同意的保险人投保建设工程设计

责任险、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等保险。具体的投保险种、保险范围、保险金额、 

保险费率、保险期限等有关内容应当在专用合同条件中明确约定。 

18. 1. 2 双方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的约定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并在缺陷责任期终

止证书颁发前维持其持续有效。第三者责任险最低投保额应在专用合同条件内约

定。 

18. 2 工伤和意外伤害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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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 1 发包人应依照法律规定为其在施工现场的雇用人员办理工伤保险，缴纳 

工伤保险费 并要求工程师及由发包人为履行合同聘请的第三方在施工现场的雇「瓜 

用人员依法办理工伤保险。 

18. 2. 2 承包人应依照法律规定为其履行合同雇用的全部人员办理工伤保险：;：缴

纳工伤保险费，并要求分包人及由承包人为履行合同聘请的第三方雇用的全部人 

晃依法力理「伤保险、：。广 
8. 2. 3 发包人和承包人可以为其施工现场的全部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支付

保险费，包括其员工及为履行合同聘请的第三方的人员，具体事项由合同当事人

在专用合同条件约定。 

18. 3 货物保险 

承包人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的约定为运抵现场的施工设备、材料、工程设备

和临时工程等办理财产保险，保险期限自上述货物运抵现场至其不再为工程所需 

幼 1 咒。：：、、，、 /f L 、，、《、、。、：，。、、 A 
砂 其他保险并保持保险有效’其投保费用发包人自行承担。承包人应按照工程总承

包模式所适用法律法规和专用合同条件约定投保相应保险并保持保险有效，其投

保费用包含在合同价格中，但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新颁布适用的法律法规规定由

承包人投保的强制保险，应根据本合同第 13 条〔变更与调整〕的约定增加合同价

款。 

18.5 对各项保险的一般要求 

18. 5. 1 持续保险 

合同当事人应与保险人保持联系，使保险人能够随时了解工程实施中的变动， 

并确保按保险合同条款要求持续保险。 

18. 5. 2 保险凭证 

合同当事人应及时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交其已投保的各项保险的凭证和保险

单复印件，保险单必须与专用合同条件约定的条件保持一致。 

18. 5. 3 未按约定投保的补救 

负有投保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未按合同约定办理保险，或未能使保险持续有效

的，则另一方当事人可代为办理，所需费用由负有投保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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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有投保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未按合同约定办理某项保险，导致受益人未能得 

到足额赔偿的由负有投保义务的一方当事人负责按照原应从该项保险得到的保妙 

险金数额进行补足 厂扩,, 

18. 5. 4 通知义务 翼味￡、）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当事人变更除工伤保险之外的保险合

同时，应事先征得另一方当事人同意，并通知工程师。 

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应按照保险合同规定的条件和期限及时向保险人报

告。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对方。 

双方按本条规定投保不减少双方在合同下的其他义务。 

第 19 条索赔 

19. 1 索赔的提出 

‘报据合同约定，任意一方认为有权得到追加／减少付款、延长缺陷责任期和 

/ 或 ) 延长工期的，应按以下程序向对方提出索赔： 

认八） (1） 索赔方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索赔事件发生后 28 天内，向对方递交索 

、，“、三／ 赔意向通知书，并说明发生索赔事件的事由；索赔方未在前述 28 天内发出索赔 

洲囊乌‘"”「～“力口／‘「「～~～「（「）一”「 
(2） 索赔方应在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后 28 天内，向对方正式递交索赔报

告；索赔报告应详细说明索赔理由以及要求追加的付款金额、延长缺陷责任期和 

（或）延长的工期，并附必要的记录和证明材料； 

(3）索赔事件具有持续影响的，索赔方应每月递交延续索赔通知，说明持

续影响的实际情况和记录，列出累计的追加付款金额、延长缺陷责任期和（或） 

工期延长天数； 

(4）在索赔事件影响结束后 28 天内，索赔方应向对方递交最终索赔报告， 

说明最终要求索赔的追加付款金额、延长缺陷责任期和（或）延长的工期，并附

必要的记录和证明材料。 

(5）承包人作为索赔方时，其索赔意向通知书、索赔报告及相关索赔文件

应向工程师提出；发包人作为索赔方时，其索赔意向通知书、索赔报告及相关索

赔文件可自行向承包人提出或由工程师向承包人提出。 

19. 2 承包人索赔的处理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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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师收到承包人提交的索赔报告后，应及时审查索赔报告的内容、 

查验承包人的记录和证明材料，必要时工程师可要求承包人提交全部原始记录副、决 

本。 

(2） 工程师应按第 3. 6 款〔商定或确定〕商定或确定追加的付款和（或）延

长的工期，并在收到上述索赔报告或有关索赔的进一步证明材料后及时书面告知

发包人，并在 42 天内，将发包人书面认可的索赔处理结果答复承包人。工程师

在收到索赔报告或有关索赔的进一步证明材料后的 42 天内不予答复的，视为认

可索赔。 

(3） 承包人接受索赔处理结果的，发包人应在作出索赔处理结果答复后 

28 天内完成支付。承包人不接受索赔处理结果的，按照第 20 条「争议解决〕约定

处理。 

19. 3 发包人索赔的处理程序 

9

)(2)  ) A：…：…；…；；…：………：…；;-……………… 42 

留谋明暴霭览溉资；吉彝雳翼聋的产默黔罗通头口「‘有「‘赔「进‘步 

(3）发包人接受索赔处理结果的，发包人可从应支付给承包人的合同价款

中扣除赔付的金额或延长缺陷责任期；发包人不接受索赔处理结果的，按第 20 

条〔争议解决〕约定处理。 

19.4 提出索赔的期限 

(1） 承包人按第 14. 5 款「竣工结算」约定接收竣工付款证书后，应被认为

已无权再提出在合同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前所发生的任何索赔。 

(2） 承包人按第 14. 7 款「最终结清〕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单中，只限于提

出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发生的索赔。提出索赔的期限均自接受最终结清证书时终

止。 

第 20 条争议解决 

20. 1 和解 

合同当事人可以就争议自行和解，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

作为合同补充文件，双方均应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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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 调解 

合同当事人可以就争议请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或其他第三方进行

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经双方签字盖章后作为合同补充文件，双方均应遵照执

行。 

20. 3 争议评审 、；荞外「 
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采取争议评审方式及评审规则解决争议

的，按下列约定执行： 

20. 3. 1 争议评审小组的确定 

合同当事人可以共同选择一名或三名争议评审员，组成争议评审小组。如专

用合同条件未对成员人数进行约定，则应由三名成员组成。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

约定外，合同当事人应当自合同订立后 28 天内，或者争议发生后 14 天内，选定

争议评审员。 

毒竿怂研十一名争议评审员的’由合同当事人共同确定 选择三名争议评审员的’ 

,
，叹尹自选定一名’第三名成员由合同当事人共同确定或由合同当事人委托已选定的

／难＞！争议评审员共同确定’为首席争议评审员。争议评审员为一人且合同当事人未能

汉沙 达成一致的’或争议评审员为三人且合同当事人就首席争议评审员未能达成一致 

又矛》 的 「专用合「条件约定的评审机构指定 

、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争议评审员报酬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各承担一半。 

20. 3. 2 争议的避免 

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共同书面请求争议评审小组，就合同履行过程中

可能出现争议的情况提供协助或进行非正式讨论，争议评审小组应给出公正的意

见或建议。 

此类协助或非正式讨论可在任何会议、施工现场视察或其他场合进行，并且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和承包人均应出席。 

争议评审小组在此类非正式讨论上给出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无论是口头还是

书面的，对发包人和承包人不具有约束力，争议评审小组在之后的争议评审程序

或决定中也不受此类意见或建议的约束。 

20. 3. 3 争议评审小组的决定 

合同当事人可在任何时间将与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共同提请争议评审小组

进行评审。争议评审小组应秉持客观、公正原则，充分听取合同当事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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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相关法律、规范、标准、案例经验及商业惯例等，自收到争议评审申请报告

后 14 天或争议评审小组建议并经双方同意的其他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并说明 

理由。  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专用合同条件中对本项事项另行约定。 / 

20. 3. 4 争议评审小组决定的效力 

争议评审小组作出的书面决定经合同当事人签字确认后，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双方应遵照执行。 

任何一方当事人不接受争议评审小组决定或不履行争议评审小组决定的，双

方可选择采用其他争议解决方式。 

任何一方当事人不接受争议评审小组的决定，并不影响暂时执行争议评审小

组的决定，直到在后续的采用其他争议解决方式中对争议评审小组的决定进行了 

改变。 
丫介 

认镇 有关事项产生的争议爹菇当事人可以在专用合同条件中约定巍 

、戎丈年一种方式解决争议： 

(1） 向约定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0. 5 争议解决条款效力 

合同有关争议解决的条款独立存在，合同的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

的，不影响合同中有关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 

20.A 仲裁或诉讼 



第三部分专用合同条件 

第，条一般约定 

1.1 词语定义和解释 

1. 1. 1 合同 

1.1.1.1 其他合同文件： 

冲 
一双方确认的工程洽商记录、会议纪要、设计变更 

通知、往来函件、补充协议。 

1. 1. 2 工程和设备 

1. 1. 2. 1 单位／区段工程的范围： 本项目不划分单位／区段工程，以整栋楼

或整体防水区域作为验收单元，具体范围为杨庄中区 50. 51 号楼。 

1. 1. 2. 2 作为施工场所组成部分的其他场所包括： / 

1. 1. 3. 3 永久占地包括： / 

、一 入 
八逸二>1. 3. 4 临时占地包括： 

、气‘/／声 1.2 语言文字 ！丈苏户 

彩少 本合「除使用汉语外还使用 
本合同除使用汉语外，还使用’ ／ 语言。 

1.3 法律 

适用于合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 

飞．4 标准和规范 

1.4. 1 适用于本合同的标准、规范（名称）包括： 《建筑与市政工程防八通

用规范上  

1.5 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合同文件组成及优先顺序为：  按通用合同条件第 1. 5 款约定执行。其中， 

专用合同条件及其附件的解释顺序优先于通用合同条件 

1.6 文件的提供和照管 

1. 6. 1 发包人文件的提供 

发包人文件的提供期限、名称、数量和形式： / 

1.6.2 承包人文件的提供 

承包人文件的内容、提供期限、名称、数量和形式：  承包人应提供但不限

于：专项施工方案、安全技术措施、应急预案、验吹申请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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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3 文件的照管 

关于现场文件准备的约定： / 

".7 联络 

才 

1. 7. 2 发包人指定的送达方式（包括电子传输方式）：书面文件当面签吹或

通过中国邮政 EMS 邮寄。 

发包人的送达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街道办事处。 

承包人指定的送达方式（包括电子传输方式）:  / 0 

承包人的送达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管厂路 28-11 号至 28-20 号 1 层 28-2O。 

,.8 知识产权 

1.8. 1 由发包人（或以发包人名义）编制的《发包人要求》和其他文件的著 

作权归属： 归发包人所有 

橇 2 由承包人（或以承包人名义）为实施工程所编制的又件承包人完成

计工作成果和建造完成的建筑物的知识产权归属：归发包人所有。 

1.8. 3 承包人在投标文件中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使用费的承

担方式  所有相关费用已视为包含在签约合同价中，发包人无需另行支付 

1.9 保密 

双方订立的商业保密协议（名称）:  /  ，作为本合同附件。 

双方订立的技术保密协议（名称）:  /  ，作为本合同附件。 

1.10 责任限制 

承包人对发包人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为  不超过签约合同价。但对于因欺

诈、犯罪、故意、重大过失、人身伤害造成的损失，不受此限 

1.11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应用 

关于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开发、使用、存储、传输、交付及费用约定如下： 

/ 

第 2 条发包人 

2. 2 提供施工现场和工作条件 

2.2. 1 提供施工现场 

关于发包人提供施工现场的范围和期限：  合同生效后 3 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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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 提供工作条件 

关于发包人应负责提供的工作条件包括卜 ／  

2. 3 提供基础资料 

关于发包人应提供的基础资料钓范围和期限： / 

t 第 4条承包人 

、＼4. 1 承包人的义务： 

(1）承担施工安全保卫工作及施工照明的责任，按照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和相

关部门的要大，提供相应设施（如护板、围栏、标志等），该费用已包含在合同

总价内。如因承包人原因天履行条款中约定义务造成工程财产损失或人身损害的，  

由承包人承担责任和损失。 

(2）遵守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对施工场地环卫、冬声土方（含渣土）消纳、施工噪

音以及环境保护和安全文明生产等的管理规定，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该费用已

冬滩俗同总价内。如违反上述规定，发包人将视情节严重程度下达每次不高于 

元扣款通知书。 

(3）施工现场清洁卫生的要求：承包人负责整体工程的清洁卫生，按照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的规定办理，竣工后工程交接前按照要求清理现场，所

需费用已包含在合同总价内。 

(4）承包人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周边毗邻地区和公共区域的干扰。 

(5）施工现场需要排放有害物质及污水附，由承包人办理有关手续，相关费

用已包含在合同总价内。 

(6）成品保护：承包人应提供必要的人员、材荞，和设备用于整个工程的成品

保护，防止任何已完工作遭受任何损坏或破坏。成品保护费用已包含在合同总价

卫五一  

(7）承包人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潜施，协商并解决扰民及民扰问题。承包人必

须遵守国家、北京市政府发石的有关规定，避免或者减少因为施工造成的噪音， 

空气污染导致的扰民及民扰影响，及施工带只日常行人路及道路使用之干扰，承

包人必须主动协调与周围居民及单位的关系，以免造成窝工、停工、延误工期的

现象发生。如承包人在规定时间以外时间进行施工，因此发生噪音及空气污染等

扰民享故索赔、额外费用，工期延误等，均由承包人承担，如现场在规定的时间

内出现扰民、民扰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承包人及发包人应积吸协调处理，双方

协商工期延长享宜，承包人不进行费用索赔。 

(8）承包人应在各类重要会议或其他事件（高考、两会、国庆等国家重大事

件）发生附相应政府要求，并提前考虑该类事件造成的施工工作的时间限制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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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的工期及费用等风险，对于此类时间，发包人、冬不给予承包人任何费用和工期

的补偿。 

(9）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季节变化与施工内容是否会发生冲突， 

由此产生的责任，由承包方负责。 川六下：尹  

(10) 协助发包人完成与消防、公安、建委、城管、交通、环卫、防疫、街

道等政府机关及部门的协调工作。  

分 (11）承包人应对整个现场的施工组织和施工方案的适用性稳定性和安全 
性负全面责任。同时根据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各项管理体系。 

(12）承包人作为承包单位，负责在施工期间定期与政府质检部门联络并接

受其质量监督。在安排政府质检部门进行双项目阶段性质量核验和竣工质量核验

十，承包人除负责做好双职工作以外，还有责任利用其自有资源帮助发包人在施

工总进度计划规定的时限内实现政府质检部门的核验通过。承包人因该验拖期而

延误的工期不予延长。  

协3）不论何时，若发包人认为承包人自施工范围内所提供材羚不能满足工

褂雳要，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进行更换，承包人应在吹到发包人书面通知后 5  
证工口：、正‘4r.性 - ri ‘包 立・担违乡资壬。 

(14）竣工验吹工作由承包人统一负责组织并确保通过整体竣工验吹，竣工

验收所需资羚由承包人统一组织收集、汇总、复核和报验，相关的费用均包括在

合同价咯内。 

(15）若承包人发现施工图中出现错误或明显不合理的情况，应在工程实旅

前 10 日书面通知发包人及监理人，并提出相应的处理方案，经设计人、发包人、 

监理人同意后方可实施，若天经同意进行施工的，全部责任由承包人承担。 

(16）承包人在工程施工中拖延工期，监理工程师认为工程进度过慢，无法

确保工程按规定的时间完成时，监理工程师向承包人发出要或加快进度的书面通

知，承包人须立即采取必要的借施，加决工程进度，确保工程按期完成，承包人

无叹因采取此种借施而获得任何经济补偿和工期补偿。若非承包人原因引起的工

期延误，如与双项目管线改移相关联的其他工程的工期延误，导致承包人工期延

长，承包人应无条件配合，并不得因此而获得任何追加款项。 

(17）负责施工现场的所有施工临时设施、临时道路、水、电管线的修建安

装，保证施工的正常进行，相关费用已包含在合同总价内。 

(18）承包人负责工程档案向相关主管部门的移交工作，以上竣工档案移交

工作于工程验收后的合理时间内完成，相关费用已包含在合同总价内。 

(19）承包人现场使用的重要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帽、安全网、安全带、电箱、 

漏甩保护品、扣件临甩甩缆等）应符合国家及当地政府的相关规定，且须严格按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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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要求执行，否则发包人有叹停止不符合要求的产品在工地使用，因承包人

使用不符合发包人要求的重要劳动防护用品造成人员伤亡的，由承包人负责处理

并承担相应责任，因此给发包人造成损失的，承包人应进行赔偿。 

(20）承包人派驻施工现场的管理班子必须稳定，天经发包人允许，承包人

项目经理不得擅自更换。发包人有权要大承包人更换发包人不满意的承包人项目

经理和项目管理人员，承包人在接到通知后 2 天内向发包人提交拟更换人员名单，  

该更换人员在发包人同意后可接替前任进行工作。 

(21）发包人有叹以书面形式要求承包人更换项目组织机构中不能按照人合

同的约定履行职责的人员。承包人在接到发包人发出的关于更换人员的指令后， 

应于 7 个日历天内向发包人提供满足双合同要求的候选人员。同时，承包人有义

务保证工作的连续性。 

(22）承包人必须对管理人员及工人的安全兰产、食品卫兰、交通安全等负

责。应严格遵守发包人现场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对现场安全生产负责。 

(23）对于主要的产丫另孟，设备，应在发包人认为必要时，安排必要的厂家考察， 

蘸 已包含在合同总价中。  

x’丈～ (24）承包人负责及时协调处理和保护施工现场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

臀 构筑物（包活又物保护建筑）的工作，相关费用已包含在合同总价中。  

(25）承包人应承担因工程管理不善而发生的所有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罚款

及因此给发包人造成的损失（如有） 

(26) 施工过程中造成的损坏由承包人自行恢复，所需费用由承包人自行承 

担￡－ 

(27）承包人应严格执行 2020 年 5 月 1 日生效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国务院令第七百二十四号），严格执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发生拖

欠的，按专用合同条件 15. 2. 3 条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28）承包人组织人员进驻工程现场时，应切实采取预防传染性疾病的有效

借施，配备必要的医药用品、防护用品、消毒、测温等设施、设备，加强防控工

作。承包人还应建立人员流动登记制度，信息报告制度，做好各项防范措施的落

实工作。因承包人采取借施不力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承包人自行负责。 

(29) ;5:经发包人书面同意，承包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本合同项下的叹利义

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任何第三方。 

(30）建筑施工过程中，因承包人施工原因被建委、环卫、质检等部分行政

处罚，由承包人承担责任并支付罚款。 

(31）承包方应积极配合做好接诉即办工作，接到群众投诉，及十解决问题， 

消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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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 

4.4. 1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姓名：  王振兴 

执业资格或职称类型：  一级建造师  ； 

执业资格证或职称证号码：  京 1322012201305614; 

联系电话： 18611202290  

电子邮箱： 18611202290@163. corn  

通信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管厂路 28-11 号至 28-20 号 1 层 28-20  

承包人未提交劳动合同，以及没有为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缴纳社会保险证明 

的违约责任： / 

4.4.2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每月在现场的时间要求： 、 ／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  / 

3 承包人对工程尝承包项目经理的授权范围  代表承包人全面履行合、多 

拭；包括但不限于：接收指示、签署洽商与变更、确认进度计划、组织施工、参）  

加验吹、签署进度款曰请等 。 

4.4.4 承包人擅自更换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  天经发包人书面

同意，承包人擅自更换项目经理的，每更换一人次，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支付违约

金 20,000 元 

4.4. 5 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一直直

包人发出书面更换通知起，每逾期一日，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10,000 

元／天，直至实际更换之日止。  

4. 5 承包人人员 

4.5. 1 人员安排 

承包人提交项目管理机构及施工现场人员安排的报告的期限：开工前 2  

日 

承包人提交关键人员信息及注册执业资格等证明其具备担任关键人员能力

的相关文件的期限：习一。 

4.6 分包 

4.6. 1 一般约定 

禁止分包的工程包括：  全 
 

工程禁止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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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关于竣工文件的其他约定：  竣工文件未经发包人书面确认，工程不 

5 操作和维修手册砰 
5. 5. 1 对最终操作和维修手册的约定： / 

第 6条材料、工程设备 

6. 1 实施方法 

乐
 

4. 8 承包人现场查勘 

4.8. 1 双方当事人对现场查勘的责任承担的约定：  承包人确认在投标前已万又 

对现场及周边环境进行了全面、独立的踏勘，已充分了解施工条件、风险及毗邻币 

区域情况，签约合同价已包含所有相关费用。因承包人天查勘或判断失误导致的 

黔「承「人承担、o、/(/\\ 

护「
49 不可预见的困难、邓） 

不可预见的困难包括： / 

5.4 竣工文件 

5.4. 1 竣工文件的形式、提供的份数、技术标准以及其它相关要求： 

承包人应提供一式四套完整的纸质版竣工图及竣工资岸，（含电子版光盘一

份） 

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实施方法、设备、设施和材料：  所有施工方法、设备及

材羚必须符合国家、北京市相关技大规范和标准 

6. 2 材料和工程设备 

6. 2. 1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验收后，由  ／  负责接收、运输和保管。 

6.2.2 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材料和工程设备的类别、估算数量：详见附件 8 拟投入本工程的主要设备表 

竣工后试验的生产性材料的类别或（和）清单： / 

6. 3 质量检查 

6.3. 1 工程质量要求 

工程质量的特殊标准或要求：  合格 

6. 3. 2 质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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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通用合同条件已列明的质量检查的地点外，发包人有权进行质量检查的其

他地点：  产厂料生产厂家、第三方检测机构实验室 

6. 3. 3 隐蔽工程检查 

关于隐蔽工程和中问验收的特别约定  必须经工程师验吹合格后万摄盖

或进行下道工序。 

父第7条施工 

7. 1 交通运输 

7. 1. 1 出入现场的权利 

关于出入现场的权利的约定： / 

7. 1. 2 场外交通 

关于场外交通的特别约定 ／：履 

跳衬． 3 场内交通 

关于场内交通的特别约定：：施工区域内必须设置明显的交通引导和安全警广） 

示标志，确保居民出行安全。场内道路由承包人负责维护 

关于场内交通与场外交通边界的约定： / 

7. 1.4 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

由  ／  承担。 

7. 2 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7.2. 1 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临时设施的费用和临时占地手续和费用承担的特别约定：  所有临十设施的

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7. 2. 2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或临时设施范围： / 

7. 3 现场合作 

关于现场合作费用的特别约定：  承包人应免费为发包人、工程师及其他政

府检查人员提供现场工作便利，费用已包含在合同总价中 

7.4 测量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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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1 关于测量放线的特别约定的技术规范： / 

施工控制网资料的告知期限 

7.5 现场劳动用工 
＼鸳 ：价：尸气、；;) 

7. 5. 1 合同当事人对建筑工人工资清偿事宜和违约责任的约定：迁盗丛五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发生拖欠的，按专用合同条件 15. 2. 3 条约定承

担违约责任。 

7. 6 安全文明施工 

7.6. 1 安全生产要求 

合同当事人对安全施工的要求：  施工现场安全标准化达标率 100% 

7.6. 2 文明施工 

合同当事人对文明施工的要求：  达到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文明施工标

准。，黔格控制场尘、噪音，不得影响社区居民正常生活 

嘴7. 7 临时性公用设施 

一，热、’厂 关于临时性公用设施的特别约定：  / 

心、～、 承包人现场安保义务的特别约定：  承包人负责施工区域及产厂另三堆放区的  

! 24 小时安保工作。因安保不力造成材羚、设备丢失或损坏，人员伤亡的，承包

人自行承担损失 

第 8条工期和进度 

8. 1 开始工作 

8. 1. 1 开始准备工作： / 0  

8. 2 竣工日期 

竣工日期的约定：  2026年 07月 05 日 0 

8. 6 工期延误 

8. 7. 2 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因承包人原因使竣工日期延误，每延误 1 日的误期赔偿金额为合同协议书的

合同价格的 0. 1%，累计最高赔偿金额为合同协议书的合同价格的：旦旦％一。 

第 10条验收和工程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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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竣工验收 

10. 1. 1 关于竣工验收程序的约定：  1、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进行自检提交花

竣工报告及验吹申请；2、建设单位收到申请后 3 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人员进、 

行验收包活资羚查验、现场查看、节点检查；4、验吹合咯各方签署竣工验吹报

告等 。  

i渺发包人不按照合同约定组织竣工验收、颁发工程接受证书的违约金的计算万 

愁、式： ／ 。 

,0.4 竣工退场 

10. 4. 1 竣工退场的相关约定：  验吹合格后 5 日内，承包人必须拆除所有临

时设施，清运全部建筑垃圾，撤离所有人员及施工设备，并清扫干净，做到工完 

场清 。 ；八、、，‘ 

10.4.2 人员撤离 

、义丈了 友／橇令 
，、；牟程师同意需在缺陷责任期内继续主作和使用的人员、施工设备和临时工程才 

铸份‘ 

容： / 

第们条缺陷责任与保币’汁 
们．2 缺陷责任期 

缺陷责任期的期限：  12 个月 0 

们．3 缺陷调查 

11.3. 1 修复通知 

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理时间：  4 小时 

们．4 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 

0 

承包人应于缺陷责任期届满后 3一天内向发包人发出缺陷责任期届满通知， 

发包人应在收到缺陷责任期满通知后 5天内核实承包人是否履行缺陷修复义务， 

承包人未能履行缺陷修复义务的，发包人有权扣除相应金额的维修费用。 

们．5 保修责任 

工程质量保修范围、期限和责任为：屋面防水工程保修期为 5 年、外墙面防

渗漏维修的保修期为 3 年。保修期自竣工验吹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2条竣工后试验 

本合同工程是否包含竣工后试验：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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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竣工后试验的程序 广 
12. 1. 1 竣工后试验全部电力、水、污水处理、燃料、消耗品和材料’以人参夕 

全部其他仪器、协助、又件或其他信息、设备、工具、劳力’启动工程设备’笋子

组织安排有适当资质、经验和能力的工作人员等必要条件的提供方： 

承包人 － 

第 13 条变更与调整 

13. ，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13. 1. 1 工程师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合理化建议后  7  日内审查完毕并

报送发包人，发现其中存在技术上的缺陷，应通知承包人修改。发包人应在收到

工程师报送的合理化建议后  2  日内审批完毕。合理化建议经发包人批准的， 

工程师应及时发出变更指示，由此引起的合同价格调整按照  ／  执

行。发包人不同意变更的，工程师应书面通知承包人 

，谊头1. 2 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变更建议的利益分享约定： 

减资卜二！第，4 条合同价格与支付 

丫声 14. 1 合同价格形式 

14. 1. 2 关于合同价格调整的约定：  按照最终审计结算金额 

14. 1. 3 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支付工程价款的计量方法、估价方法： 

/ 

14.2 首付款 

14. 2. 1 首付款支付 

首付款的金额或比例为：  合同价的 40% 

首付款支付期限：  合同签订后人员进场后支付 

涉及财政拨付资金需根据财政拨付进度及审批流程进行支付，如发包人因此未按

约定时间付款的，则付款时间相应顺延，发包人无需因此承担违约责任。 

14.5 竣工结算 

14. 5. 1 竣工结算申请 

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申请的时间：一工程结束经甲方验收合格后 15 日内 

竣工结算申请的资料清单和份数：  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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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质量保证金 

14. 6. 1 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 

质量保证金采用以下第  （2）  种方式： 

(1）工程质量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  次叮，/ 

(2)  3 ％的工程款； 了嘴犷 

J 4 姚多其他方式： 

卒 14. 6. 2 质量保证金的预留！:；摹：令夕 

(1）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时逐次预留的质量保证金的比例： / 

在此情形下，质量保证金的计算基数不包括预付款的支付、扣回以及价格调整的 

金额； 

质量保证金的预留采取以下第  （2）  种方式： 

众
冷
 

一
 
洲

去
 

竣工结算申请单的内容应包括： / 

14. 5. 2 竣工结算审核 
、了，，之 

由审计公司对本项目进行审计，依据审定金额，预留 3％作为质保金后，支

付剩余尾款，预留期限为 1年。甲方付款前，乙方应提供正式发票。 「 

涉及财政拨付资金需根据财政拨付进度及审批流程进行支付，如发包人因此

未按约定时间付款的，则付款时间相应顺延，发包人无需因此承担违约责任。 

(2）工程竣工结算时一次性预留； 

(3）其他预留方式： 无  

关于质量保证金的补充约定： / 

第 15 条违约 

15. 1 发包人违约 

15. 1. 1 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发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  

15. 1. 2 发包人违约的责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15. 2 承包人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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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 1 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承包人应承担因其违约行为而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此外，合同

当事人约定，承包人发生本合同第 15. 2. 1 项及第 4. 1 项等约定的违约情形时， 

应按下述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1．违反第 4. 1条第（1）项（安全保卫责任）的违约责任； 

因承包人未履行施工安全保卫、施工照明及现场围挡等义务，造成工程财产损失

或任何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害的，承包人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同时，每发生一

次此类事件，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支付 【5000 元】 的违约金。 

2. 违反第 4. 1条第（2）项（环卫、环保、安全文明生产责任）的违约责任： 

承包人因违反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关于环卫、渣土、噪音、环保、安全文明生产等

规定而被处罚或导致发包人被投诉、追责的，承包人应自行承担全部罚款及处理

费用。同时，发包人有权根据情节轻重，每次要求承包人支付 【5000 元至 100, 
000 元】 的违约金。具体金额由发包人根据事件影响范围、程度及公众投诉情况

单方合理确定。 

3．违反第 4. 1条第（3）项（现场清洁卫生责任）的违约责任： 

承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或发包人、工程师要求保持施工现场清洁或逾期清理现场的， 

发包太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清理，所发生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同时，每逾期一

日友少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支付 【2000 元】 的违约金。 

子召 4，违反第 4. 1条第（7）项（扰民及民扰处理责任）的违约责任： 

承包人原因导致发生扰民或民扰事件，承包人未能在 24 小时内有效协调解决， 

致项目停工或发包人受到行政管理部门约谈、通报的，每发生一次，发包人有

权要求承包人支付 【10,000 元】 的违约金。因此导致的全部停工损失、窝工费

用、额外补偿费用等，均由承包人承担。 

5．违反第 4. 1条第（8）项（国家重大活动期间施工限制责任）的违约责任： 

承包人未能在国家、北京市政府要求停止或限制施工的期间（如高考、两会、国

庆等）遵守相关规定，擅自施工导致发包人被投诉、处罚或造成不良影响的，每

发生一次，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支付 【20,000 元】 的违约金。 

6．违反第 4. 1条第（13）项（更换不合格材料责任）的违约责任： 

发包人认为承包人提供的材料不能满足工程需要并要求更换，承包人未在收到书

面通知后 5 天内完成更换的，每逾期一日，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支付 【5,000 
元】 的违约金。逾期超过 10 日的，发包人有权自行购买并更换，费用由承包人

承担。 

7．违反第 4. 1条第（15）项（发现图纸错误未报告责任）的违约责任： 

承包人发现施工图纸存在明显错误或不合理性，未在工程实施前 10 日书面通知

发包人及工程师而擅自施工的，全部返工、修复费用及工期延误由承包人自行承

担。同时，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8．违反第 4. 1条第（16）项（工期延误与配合责任）的违约责任： 

承包人拖延工期，经工程师书面要求加快进度后仍未能按期竣工的，按本合

同专用条件第 8. 7. 2 项约定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 

因与本项目无关的其他工程工期延误，承包人拒绝或未按要求无条件配合调

整进度计划的，每发生一次，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支付 【10,000 元】 的违约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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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违反第 4. 1 条第（19）项（劳动防护用品不合规责任）的违约责任： 

承包人使用不符合国家、地方政府或发包人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帽、安全 

网、电箱等），发包人有权立即没收违规产品并责令更换，同时每发现一项／一、；〕身澎 

件不合规产品，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支付 【1,000 元】 的违约金。 ℃・，省’长、‘'7 

10．违反第 4. 1 条第（2O) 、 (21）项（项目经理及管理人员更换责任）的违约

责任： 

未经发包人书面同意，承包人擅自更换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王振兴）的， 

每更换一人次，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支付 【10,000 元】 的违约金。 

承包人接到发包人要求更换不满意管理人员的书面通知后，未在 2 天内提交

拟更换人员名单或未在 7 天内完成更换的，每逾期一日，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

支付 【5,000 元】 的违约金。 

11．违反第 4. 1 条第（25）项（因管理不善被政府罚款责任）的违约责任： 

因承包人工程管理不善导致发包人遭受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罚款的，承包人除承担

全部罚款外，还应向发包人支付与罚款等额的违约金。 

12．违反第 4. 1 条第（26）项（施工损坏自行恢复责任）的违约责任： 

施工过程中对现场内外任何既有设施（包括但不限于道路、管线、绿化、建筑物

等）造成损坏的，承包人应在 【48 小时】 内自行修复。逾期未修复的，发包人

有权赓托第三方修复，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同时每逾期一日，发包人有权要求承 

、入～ //13．违反第 4. 1 条第（27）项（农民工工资支付责任）的违约责任： 

砚久乃像包人发生任何拖欠工人（包括农民工）工资行为，或因工人工资问题导致任啊 

'A 形式的投诉、信访、仲裁、诉讼、群体性事件的，承包人应承担全部责任并立即

丫z’ 消除影响。每发生一次此类事件，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支付【签约合同价的 2 
0%】 的违约金，该违约金不视为发包人全部实际损失，发包人仍有权要求承包

人赔偿全部损失。同时，发包人有权从应付工程款中直接代付所欠工资，且可视

情况解除本合同。 

14．违反第 4. 1 条第（31）项（接诉即办责任）的违约责任： 

因承包人施工原因引发群众投诉，承包人未在接到发包人或工程师通知后 【4 

小时】 内与投诉人沟通并提出解决方案的，每发生一次，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

人支付 【5,000 元】 的违约金。造成负面影响扩大或重复投诉的，每增加一次， 

违约金翻倍。 

15．违反第 4.4. 5 条（拒绝更换不称职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 

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发包人更换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的书面要求，在收到第二

次更换通知后 28 天内仍未更换的，自第 29 天起，每逾期一日，发包人有权要求

承包人支付 【10,000 元】 的违约金，直至实际更换之日止。 

其他违约情形： 

对于承包人违反本合同第 4 条项下其他义务或本合同其他条款约定的，发包人有

权要求承包人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每逾期一日，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支

付 【2,000 元】 的违约金。给发包人造成损失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 

承包人还应就不足部分进行赔偿。 

支付方式： 

发包人有权从应付给承包人的任何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工程进度款、竣工结算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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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金）中直接扣除上述违约金。扣除后仍不足的，发包人有权向承包人追

偿。 

第，6 条合同解除 肇 ，革 

一‘ ， ． 一 一 一 一  
16.1 由发包人解除合同 

16. 1. 1 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双方约定可由发包人解除合同的其他事由： /  

16.2 由承包人解除合同 

16. 2. 1 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双方约定可由承包人解除合同的其他事由： /  

第，7 条不可抗力 

17. ，不可抗力的定义 、／勺、 

谋通用合同条件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之外，视为不可抗力的其他情形 

／ 哪；；丫、 
17. 2 因不可杭力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当在商定或确定发包人应支付款项后的止——天内完

成款项的支付。 

认
守

、
 

第 18 条保险 

所有在现场的施工人员上人身意外保险、并提供花名册及保险单复印件。 

18. 1 设计和工程保险 

18. 1. 1 双方当事人关于设计和工程保险的特别约定： /  

18. 1. 2 双方当事人关于第三方责任险的特别约定：  /  

18. 2 工伤和意外伤害保险 

18. 2. 1 关于工伤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特别约定： /  

18. 3 货物保险 

关于承包人应为其施工设备、材料、工程设备和临时工程等办理财产保险的 

特别约定： /  

18.4 其他保险 

94 



！尹 

关于其他保险的约定： /  

18.5 对各项保险的一般要求 

18. 5. 2 保险凭证 

保险单的条件： 、～外、李尹  

18. 5. 4 通知义务 

关于变更保险合同时的通知义务的约定： /  

第，9 条争议解决 

19. ”仲裁或诉讼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按下列第  2  种方式解决： 

(1）向 ／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2)

/

「月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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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合同条件附件 

附件 1 发包人要求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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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承包人主要管理人员表 

附件 6：价格指数权重 

附件 7：工程量清单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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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 《发包人要求》 

《发包人要求》应尽可能清晰准确，对于可以进行定量评估的工作， 《发包、r、沐

人要求》不仅应明确规定其产能、功能、用途、质量、环境、安全，并且要规定

偏离的范围和计算方法，以及检验、试验、试运行的具体要求。对于承包人负责

提供的有关设备和服务，对发包人人员进行培训和提供一些消耗品等，在《发包

人要求》 中应一并明确规定。 

《发包人要求》通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功能要求 

（工程目的。 

（工程规模。 

（性能保证指标（性能保证表）。 

）产能保证指标。 

二、工程范围

了 （一）概述 

（包括的工作 

1．永久工程的设计、采购、施工范围。 

2．临时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范围。 

3．竣工验收工作范围。 

4．技术服务工作范围。 

5．培训工作范围。 

6．保修工作范围。 

（工作界区 

（发包人提供的现场条件 

1．施工用电。 

2．施工用水。 

3．施工排水。 

4．施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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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包人提供的技术文件 

除另有批准外，承包人的工作需要遵照发包人的下列技术文件： 

1．发包人需求任务书。 

2 发包人已完成的设计不件）彝‘ 
工艺安排或要求（如有） 

时间要求 

（一）开始工作时间。 

（二）设计完成时间。 

（三）进度计划。 

（四）竣工时间。 

又五）缺陷责任期。 

／赞‘六）其他时间要求。 

炙妙）声 五、技术要求 
人了＼、沪产 曳、、、、、一－ 

学 （一）设计阶段和设计任务。 

、  
（设计标准和规范。 

（技术标准和要求。 

（质量标准。 

（设计、施工和设备监造、试验（如有）。 

（样品。 

（七）发包人提供的其他条件，如发包人或其委托的第三人提供的设计、工 

艺包、用于试验检验的工器具等，以及据此对承包人提出的予以配套的要求。 

六、竣工试验 

（第一阶段，如对单车试验等的要求，包括试验前准备。 

（第二阶段，如对联动试车、投料试车等的要求，包括人员、设备、材

料、燃料、电力、消耗品、工具等必要条件。 

（第三阶段，如对性能测试及其他竣工试验的要求，包括产能指标、产

品质量标准、运营指标、环保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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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竣工验收 

八、竣工后试验（如有） 

九、文件要求 

（设计文件，及其相关审批、核准、备案要求。 

（沟通计划。 

（风险管理计划‘ 

（竣工文件和工程的其他记录。 

（操作和维修手册。 

（其他承包人文件。 

十、工程项目管理规定 

）质量。 

二）进度，包括里程碑进度计划（如果有）。 

尹（三）支付 
（HSE（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 

（沟通。 

（变更。 

＋一、其他要求 

（对承包人的主要人员资格要求。 

（相关审批、核准和备案手续的办理。 

（对项目业主人员的操作培训。 

（分包。 

（设备供应商。 

（缺陷责任期的服务要求。 



附件 2 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一览表 

序号 
材料、设备

品种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质量等级 供应时间 送达地点 备注 

、
乙
｝
 

 
扩分 

、卒 
z办 

少
  



护
 

附件3 工程质且保修书 

发包人（全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八角街道办事处

承包人（全称）：中基博业（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任：

z’「‘夕！)\  

发包人和承包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经协商一致就杨庄中区社区 50, 51 号楼漏八维修项目  （工程全称）订立工程

质量保修书。 

一、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 

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工程质量保修

责任。 

质量保修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

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供热与供冷系统，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 

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以及双方约定的其他项目。具体保修的内容，双方约定如 

7
、了髦篡“「「「““「「「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下： 

1．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2．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为 5一年； 

3．装修工程为』一年； 

4．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工程为  ／ 

5．供热与供冷系统为“一一个采暖期、供冷期； 

6．住宅小区内的给排水设施、道路等配套工程为一“——年； 

7．其他项目保修期限约定如下： / 

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三、缺陷责任期 

工程缺陷责任期为卫旦一个月，缺陷责任期自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 

单位／区段工程先于全部工程进行验收，单位／区段工程缺陷责任期自单位／区段 

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缺陷责任期终止后，发包人应返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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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电 话： 

传 真： 

开户银行： 

街清 

工 

四、质量保修责任 

1．属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当在接到保修通知之日起 12 小时衫

内派人保修。承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的’发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诊 J 

2．发生紧急事故需抢修的，承包人在接到事故通知后，应当立即到达事故

现场抢修。 

\' 3．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

规定，立即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并由

承包人提出保修方案，承包人将设计业务分包的，应由原设计分包人或具有相应

资质等级的设计人提出保修方案，承包人实施保修。 

4．质量保修完成后，由发包人组织验收。 

五、保修费用 ／斌茎；，' 

探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c//" 

才灾了六、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 

亿八〕 工程质量保修书由发包人、承包人在工程竣工验二峨了共同签薯气作为工程总 

、，“、二／ 承包合同勃r，护卿紧l有嗽期限至保修期满。 了兮衰、、 ～生夕‘’、入、、汽：公勺户 

！夺小 发包‘「哈夔章）{ ：北京夕市不憬山区人民  承包人（少章）污 工 

"1 

地 址：京碍疏吼纂片「 28-11 号至 

28一20 亏 丢 28-20 

法定代表人（签字）秀练 
委托代理人（签字）: 

电 话：010-89707933 

传 真：010-89707933 

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昌平支行 

28-20 亏 

账 号： j 号 : 91490078801900001813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1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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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主要建设工程文件目录 

文件名称 套数 费用（元） 质量 移交时间 责任人 

乡 
犷 
i 



附件 5 承包人主要管理人员表 

名 称 
姓 

名 
职务 职称 

目 

主耍 爵资历、经验及承担过的项 

一、总部人员 

项目鱼鹭宝、 王振兴 项目经理 高级工程师 融； 暴家园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厂 
潘流幸 机械员 工程师 融遥 暴家园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庞露倩 资料员 工程师 融生 景家园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一 一

口
贝 现 场 人 

工程总承包 

项目经理 
王
振
兴
 

项目经理 
工程师 融岁 景家园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项目副经理 张建 
项目副经理 

工程师 融二 景家园屋面防水维修工程咭 

设计负责人 梁斌 
技术负责人 工程师 融二 景家园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采购负责人 沈艳 
材料员 

工程少理尸，, ，凡勇虫「 景家园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施工负责人 刘小凤 
施工员 

消舜＼尺、「 
狡撬 粉园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技术负责人 梁斌 
技术负责人 

工程师 气影  

园 屋 面 防 水 维 修 工 程 

 

「融
r  I  

造价管理 
「气 伙 

张文良 
一级造价师 

工程师 
、I 
景家园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融一吮 

质
量
管
理
 

邓
雯
 

质量员 ’气‘卜，厂 0鱿 

工程师、“'：、钻裂 
势李 tI 

景家园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计划管理 王
星
星
 

标准员 
工程师 融： 景家园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安全管理 薛丽 
安全员 

工程师 融： 景家园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环境管理 孙良芝 
劳 务 员 

工程师 融： 景家园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其他人员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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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价格指数权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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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变更权重 B 基本价格指数 FO 备注： 

代号 权重 代号 指数 

～丫 

、莎
｝
貂
植
 
部
 
分
 

 

Bi FO 1 

二S B2 F02 

八J 

> B3 F03 

B4 PO4 

定值部分权重 A 
借扮 

合计 、肇 
\ ”、“俄生之’ 



攀
加
一
始
绷
 

鑫
蘸
翼

熊

于
霉
禅
砰
卿日
 侧

则
测
日

l
洲
引
『
州
叫
 

「 

冲
 

像
 

、
兮
＋
飞
飞
万
飞
叭
尹

哪
 

口
 
叹
 
婿
 
”

运
金
慕
爆
 

｝褚
砚
资
、
长
娜
粉
 

言
参
泰
的

月
兴
・叫
灯
户．
、

‘
 

熬
黝
邵
段
｝
｝

』聂
 

巴
李声
川、
 

K
脚
军
裂
澎
 

心
一
令
淮
｝
 
一
「
 

炜
卡
减
耳
口叭
唱
 

堵
命
之
卿
、葱
找
弋
一
 

务
｝}｝
以｝纷
杖
矛
、
瓣熟

椒
稼
将
 

（
粉
云
晰
禅
乙
创
喇
相
〕
 

求
蠢
暇
没
暇
握
积
藉
赞
拿
牵
欢戮
袭
坛
块
翻
 

哪
悦
拐
易
民
州
 

"K
始
粼
 

又
脚
从

〕
 

或
脚
产
万
车
劝
耸
郭
 



工程项目清单汇总表 

工程名称．杨中社区50、 51号楼楼体漏雨维修项 
臼 

第 l 页 共 1 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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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内容 
(
)
t
)
 

 

其中： 

材料 

暂估价 

(3i) 

建筑垃圾 

运输处置费 

（元） 

农民工 

工伤保脸费 

( 元) 

1 分部分项工程项目 102517沃 61 0
  

4708．唯0 / 

单项汇程 1025379,61 0 47g8月9 / 

卜】注 50号搂 j67通34.56 0 1734.97 / 

Ll.2 51号楼 557g45.05 0 3063. 52 / 

2 措施项目 14"76.,4 0 3841.32 / 

2.l 其中：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费 64582.2! 0 0
  

/ 

2,2 共中：施工垃圾场外运愉和消纳费 3811.32 0
  

38,l,32 / 

3 其他项目 0 0 0 / 

3.l 其中：暂列金额（不包括计日“「二） 0 0 0 / 

3.2 其中：专业工程暂估价 0 0 0 / 

3,3 共中‘计日工 0
  

0 0 / 

3.4 其中：总承包服务费 0 0 0 / 

浮．5 其中：合同中约定的其他项目 0 0 0 / 

4 增值税 105530.09 0 0 / 

合 计 论了80e6'61 0 8639.81 0 

注:1 专业工程暂估价为己含税价格，在计算增｛肖税计算摧础时不应包含女业工程娇体价金孰 
2 农民工伤保险费应按本章第2.7,4项势求计算，并将其“小含税金欲”填报在对应的“台计”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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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计价表 

工程名称：（单项工程单项工程-50号接单位工程》 第‘页 共 2 页 

109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单位 L程最 

金额（元） 

综合尔价 合价 
其中 

材料暂估价 

拆除工程 15253.55 (1 

911002007001 
培体保温隔热层
拆除 

飞．拆除部位：外均 

2．保混隔热材料品

种、军度：80厚聚苯

板 
3. 渡士人二【：装车外
运及消纳20km 

'
  

150. tj lL习二 5370.62 0
  

2
  

911001001001 消理涂料层 

1．施工部位：天栩
么渔土人工装车《装
袋）、外运及消纳20 
k口 

i召 293? 戒 15 15东2.56 

3
  

911604001002 消理徐料层 

1. 施工部位：内墉 
2. 液土人工装车（装

袋）、外运及消纳20 
k. 

ins 99B.6 4. 了3 4723.38 

910901011001 瓦屋面而层拆除 

1．施工部位：屋面 

2．液土人工装车（装
袋》、外坛及消纳20 
k盆． 

.2 9
5

. 4
  

7.45 ?1众 73 0
  

5
  

910902001001 超而防水层拆除 

上屋面卷材防水拆

除 
2．液上人工装车（装
袋）、外运及消纳20 
km 

心
  

678,J2 4，韶 2g3氏 2右 

分部小计 15253.55 自
划
 

撕做工程 币 52Ig1.01 0 

6 910903005001 
墙面涂膜防水层
新做 

】．墙面防水聚氮脂
防水涂料 2口m 

口2 77,.4 a7.01 67日15.59 0 

7 911531007001 
既有门、窗密封

胶（条） 

1.既有窗密封组合

胶条安装 
口 2J89.3 巧‘ 19 36293.47 0 

6
  

911002009001 
保
 
温
 
隔
 
热
 
层
 

墙
新
 
体

做
  

L施工部位：外墙 
2，保温瑙热材料品

种、规格，性能、 
厚度:80厚挤塑聚苯

板、她烧性能B玉级
密度50kg/in3 

祀
  

4
5
3

. 6
  

127.86 579973 0
  

9
  

011604002001 喷别涂料新做 

1. 外墉面涂料丙烯

徽乳胶漆二遍 
2．外墒面刮腻子二

迫 
3．墙体保盗网格布

无纺聚醋纤维布 

m
2
 
 

峨53用 61.73 2
8
(
1
1
%
)

. 7
3
 
 0

  

10 911601002002 喷刷涂料新傲 

L 夭棚面喷剧涂料
乳胶漆二通 

2．夭棚面刮腻子抹
灰面二遍 

02 2,3'7 31,23 9172.25 0 

本灭小计 204532.的 0 



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计价表 

工程名称，（单项工程单项工程-50号报单位工程， 第 2 页 共 2 灭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单位 工程级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材料暂估价 

曳1604002003 喷刷涂料新做 

1.内墙面徐料乳胶 
漆二遍 

2．内墙面刮腻子抹 
灰面二迫 

3，贴玻纤网格布 

'
  

',e.6 36‘日4 36788．谁2 0 

12 911611007002 
既有门、窗密封

胶（条》 

上既有门窗与墉体 
接合处拆除旧的密 

封胶新打密封胶 
口 2215,2 15.2; 3375,.'5 0 

13 川5001 
外播空鼓注浆封

堵 

1．外墙空鼓注浆封

堵 
处 ,5 通71 下 J6311.5 0 

J4 910902003001 
屋而卷材防水层

新做 

1．施工部位：屋面 

2.卷材品种、规格 
、厚度：弹性体改性

沥青防水卷材SOS 
II 1'?l '6 P63 
3．防水层数：2 

'
  

6了8.12 133,21 90332. 37 0
  

15 月3002 高空作业车 1.35m高空作业车 台珍 32 1259,14 493021胡 0 

16 910301021001 型材崖面新做 

王．合成树脂瓦 

2. 60 厚岩棉板机

械固定 
3.新做钢架龙禅肾刷
防桥漆‘上封口下

加滴水檐、左右两

侧封边 

心
  

93,4 37L25 354】认 2a 

分郎小计 452181t0 王 0 

本页」、计 252901.67 0 

合 计 」674345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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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计价表 

名称，（单项工程单项工程-51号接单位工程） 第盆页 共 2 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单位 工程童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材料暂估价 

拆除；程 幻】05.2 0 

9川002007001 墙体保温隔热层

拆除 

l．拆除部位：外墙 

2．保温隔热材料品

种、厚度:80厚聚笨

板 
3．渣土人工装车外
运及消纳201m 

心
  

,65.5 ll‘日心 u431.52 0
  

n
沪‘
 
 

911601001001 消理涂料层 

1. 施工部位：夭拥 

2. 清土人工装车（装

袋）、外运及消纳20 
km 

m2 3巧，8 5注5 1626. 37 0 

八
龟，
  

引1604001002 清理涂料层 

1. 施工邮位：内峨 
2．清士人工装车（装

袋）、外运及消纳20 
km 

.2 1
3
3
5

. 7
  

173 6317'86 仃 

910901011001 瓦屋面面层拆除 

L 施工部位：屋面 

2．池土人工装车（装
袋）、外运及消纳20 
km 

m2 208. 17 7．朽 生550.8了 0 

月0
  

911507001001 整撞金属窗拆除 】．整幢金属窗拆除 t"2 8.52 20.96 178.5日 0 

分部小计 21105.2 

新做工程 53683'.05 0 

6 oio90005Ooi 墙面涂膜防水层

新做 

L境面防水聚叙附

防水涂料 21mn m2 1269.6 87.01 u0467,0 0 

7 911511007001 既有门、窗密封

胶《条） 

1.既有窗密封组合

胶条安装 
口 怕21. 3 15.1, 2,18魂．55 0 

8
  

911002009001 保 
温
 
隔
 
热
 
层
 

墙
新
 
体
做
 

 

L 施工部位：外墉 
2．保盘隔热材料品

种、规格、性能， 
厚度:80厚挤塑聚苯

板、燃烧性能Ill级
密度50kg九13 

m2 ,65.5 127.86 ,23砚40。日3 0
  

9
  

911604002001 喷刷涂料新做 

L外墙面涂料丙烯

酸乳胶漆二通
么外墙面刮腻子二

退 
3.堵体保鼠网格布

无纺聚酌纤维布 

m
2
 
 

865.6 6
1
.

7
3
 
 

53433.40 0
  

'1160峨002002 喷剧涂料新做 

1.天栩面喷划涂料
乳胶漆二遍 

之．夭翎面刮腻子抹
灰而二迫 

:3以 315．习 3L23 9862.43 

叭1604002003 喷剧涂料新做 

L内堵面涂料乳胶 
深二通 

2．内坡面刮腻子抹 

灰面二遗 
3．贴玻纤网格布 

'
  

1335.7 3
6

.
 
8
4
 
 

魂
 
蛇
 

0
 
t
 
9
 

 
0 

本页小计 39670软 5g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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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计价表 

工程名称：（单项工程单项工程-51号楼单位工程） 第 2 页 共 2 页 

创争 

112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虽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朴 

材料暂估价 

12 911511007002 
既有门、窗密封

胶（条） 

卜既有门窗与墙体 
接合处拆除旧的密 

封胶新打密封胶 

口 1426.2 15.2j 21733.2, 0 

上 3 AB00工 
外垮空鼓注浆封

堵 

1．外墒空鼓注浆封

堵 
处 55 17生．下 9"3.5 0 

11 85002 高空作业车 1. 35in高空作业车 台班 36 1259注4 45329。0" 0 

15 910901021001 型材服面新做 

生．合成树脂瓦 

2. 60un厚岩棉板机
械固定 

3. 新做钢架龙骨刷
防锈漆、上封口下

加滴水掩、左右两
侧封边 

m2 208．价 371'25 了7283．】呀 0
  

飞6 911507009001 金属窗安装 

】．断桥平开铝合金

窗 70系列〔中空玻

确） 

二成 8.52 873'77 7刁4412 0 

分部小计 53683"85 0 

木页小计 161235.46 0 

合 55794s'05 0 

, 

. 

牵 



附件 8 拟投入本工程的主要施工设备表 

113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 数量 

国别 

产地 

制
 
年
 
造
 
份
 

生
 
能
 
产
 
力
 

 

1 
劝‘ 奔洗车设备 

AT-797AH 1套 中国 2025 良好 

尹 垃
 

主
月
 
圾
 
运
 
车
 

 
JB5O7OZZZ 4辆 中国 2024 好 

/ 3 运输汽车 DFL52S3XXYAX lB 4辆 中国 2025 良好 

4 安全帽 SF一os 50顶 中国 2024 良好 

5 手推车 50型 8辆 中国 2025 好 

6 配电箱 ； 一级 2个 中国 2025 好 

7 配电箱 二级 s个 中国 2024 
菩丫 

良蓦摹 

8 配电箱 三级 20个 中国 2025 良好 

9 电脑 联想Z150 5台 中
 
国
厂
 

 
’汗 

手好 
〕口，飞 

10 高空作业车 35m 1台 粼 
、
  办

、
 
 

n
乙
 

 
了0
2
 
5
 

 鸳 
‘
土
 

1
  

｝
、
几
、
形
 

注浆机 小型低压注浆机 2台 沁
，
 
 

2 4 矫
劲
 台式切割机 400型 2台 

平
妇
气
  

2025 
产 

‘了’n,r、00 

，勺洲 

 
‘酬J 

13 手持式切割机 125型 Q艺八 
口口 中国 

、——
2025 

尹 

良好 

14 电焊机 BX1-315 - 2台 中国 2025 良好 

15 抽水泵 50WQ15-15-1. 5 4台 中国 2024 良好 

16 拉拔仪 JCL-5000 1台 中国 2025 良好 

17 2m靠尺 2000mm 把 中国 2025 良好 

18 涂料滚筒、毛刷 10套 中国 2024 良好 

19 砂浆搅拌机 HJ200 1 中国 2025 良好 


	Page 1
	Page 2
	Page 3
	Page 4
	Page 5
	Page 6
	Page 7
	Page 8
	Page 9
	Page 10
	Page 11
	Page 12
	Page 13
	Page 14
	Page 15
	Page 16
	Page 17
	Page 18
	Page 19
	Page 20
	Page 21
	Page 22
	Page 23
	Page 24
	Page 25
	Page 26
	Page 27
	Page 28
	Page 29
	Page 30
	Page 31
	Page 32
	Page 33
	Page 34
	Page 35
	Page 36
	Page 37
	Page 38
	Page 39
	Page 40
	Page 41
	Page 42
	Page 43
	Page 44
	Page 45
	Page 46
	Page 47
	Page 48
	Page 49
	Page 50
	Page 51
	Page 52
	Page 53
	Page 54
	Page 55
	Page 56
	Page 57
	Page 58
	Page 59
	Page 60
	Page 61
	Page 62
	Page 63
	Page 64
	Page 65
	Page 66
	Page 67
	Page 68
	Page 69
	Page 70
	Page 71
	Page 72
	Page 73
	Page 74
	Page 75
	Page 76
	Page 77
	Page 78
	Page 79
	Page 80
	Page 81
	Page 82
	Page 83
	Page 84
	Page 85
	Page 86
	Page 87
	Page 88
	Page 89
	Page 90
	Page 91
	Page 92
	Page 93
	Page 94
	Page 95
	Page 96
	Page 97
	Page 98
	Page 99
	Page 100
	Page 101
	Page 102
	Page 103
	Page 104
	Page 105
	Page 106
	Page 107
	Page 108
	Page 109
	Page 110
	Page 111
	Page 112
	Page 113
	Page 114
	Page 115
	Page 116
	Page 117
	Page 118
	Page 119
	Page 120
	Page 121
	Page 122

